附件6：参与迫害鞍山法轮功学员部分责任单位及责任人清单
◎	受害人：田宝东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牛庄派出所所长刘炳杰，警长张崇（1999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1999），镇政府主要负责人鲍佐绅（1999），东四派出所所长（2000），海城610主任李海华（2000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0），海城610的苏玲，李海华（2002），东四镇派出所警察何国良（2002），鞍山市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队长王灵及，队长孙思德，队长平波（2002），感王镇派出所（2006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6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（2006），举报恶人丁国金：牛庄卫生局集市收费成员（2012），辽宁省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徐英俊（2012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2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12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（2012），牛庄派出所张骋，姜兆伟，何姓恶警（2012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教导员张军，副队长高洪岩，郝瀚，杨松，治安大队长杨殿利（2012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，教导员赵奇远（2012），本溪市火连寨监狱（2012）；

◎	受害人：王殿国，男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分局局长李超，副局长姚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“610”头目谢荣芳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教导员张军，鞍山市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政委张蒙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维稳办主任陈国刚，鞍山市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张兆忠教导员，副所长高熙砚，副所长董二魁，办案负责人常永春，申长军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白龙峰，副所长李某，超市负责人王振雨，监管支队的关主任，市委书记孙国相，市委副书记赵爱军（市长），孙东克，鞍山市铁西区区委书记李田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赵树峰，副院长高勇，侦查监督科（批捕科）科长袁月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科员刘梦，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李正斌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审庭法官佟守辉，辽南新入监犯监狱，大连市监狱；

◎	受害人：王世贤，男，鞍山市岫岩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岫岩县龙潭镇卫东村王家卜组栾良梅举报人（2007），鞍山市岫岩县龙潭镇派出所警察白明哲，刘辉（2007）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，政委贾继东（2007），辽宁省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、副书记刘凤科（2007），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县委书记杨晓春（2007），鞍山市岫岩县政保大队大队长李继沛（2007）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席德宽（2007），岫岩县国保大队恶警耿庆利，倪培元（音），于龙杰（2007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7），岫岩县龙潭派出所所长刘辉，教导员孙弘刚，孙强，蒲洪亮，李顺达，闻泳洋（2015），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杨玉忠（2015），岫岩县国保大队队长闫新利，教导员徐晓凡（2015）：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（2015），岫岩县法院院长张宝，刑事庭的吴倩（2015），岫岩看守所（2015），沈阳大北监狱（2015）；

◎	受害人：王文举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汤沟派出所恶警林孝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岫岩县政保科长刘风科，岫岩县政保大队大队长李继沛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席德宽，岫岩县公安局国保警察于龙杰，耿庆利，张伟，岫岩县公安局，岫岩县检察院，岫岩县法院，岫岩看守所，抚顺市南花园监狱：主管狱政的副监狱长栾福选，严管监区监区长肖然，严管监区犯人头目迟勤，一大队教导员李云龙，柳春，狱政科长赵亮，副科长曹俊富，教育科长赵凯敏，教育科科员：冯至忠，孙增华，袁姓女狱警；

◎	受害人：邢丹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铁东区国保大队长薛若东，铁东区对炉派出所所长孙东放，教导员王绍刚，警察冀强，孔繁波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，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鞍山市铁东区监察院检察员公诉人高欣，秦萧，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刑庭庭长高泰，副庭长袁波，法官黄进，一审合议庭陪审员赵珍妮，朱芳瑶，一审书记员赵月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（第一看守所）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中级法院代理院长刘敬东，二审法官单亚东，二审审判员郭文伟，何建宇，二审书记员左诗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贾福军，政委徐敏（主管迫害法轮功），副监狱长姚彬 （狱政管理），政治处主任史迎春，王志（治） 610办公室主任，监狱心理咨询师李艳（雁），狱政科长富荣警号2105123，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教导员赵文雅警号2105061，副监区长陈硕警号2105241，分监区长胡杨警号2105565，分监区长孙春华，小队长李晗，魏警官，辽宁女子监狱监区医院参与迫害有付晓敏，王秀玉，杨帆，孙某，陪护包夹犯人李晓芳，鞍山市中级法院立案二庭徐飞（申诉主要办案人）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负责信访工作的刘子禄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姚喜双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，政治部主任沙首伟，辽宁省司法厅厅长，党组书记，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林志敏（兼）；

◎	受害人：杨锁琳（林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第一看守所（1999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原教育科长后

任教导员张永利，原办公室主任后任直属女队大队长齐华，鞍山市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魏志安，副所长刘诗涛，警察吴纯松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市副书记，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铁西区分局局长金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三江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殿军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张有敏，副庭长黄易男，辽宁女子监狱犯人头李秀兰；

◎	受害人：杨文强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海华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张颖，杨松，海城市行政拘留所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出入境管理科科长鲍德库，副科长苏苓，海城王石派出所大队长刘宝忠，教导员崔斌，鞍山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恶警汪洋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
◎	受害人：杨志文，男，鞍山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大孤山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赵立军，田永革，王作刚，穆姓恶警（2001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的张国成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，鞍山市第一拘留所（2002）;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2），解放派出所吴京华，王太权，金军（2002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0）（2002），大孤山派出所白所长，警察田荣革，李庆敏，牟××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大孤山街道治保主任赵刚（2004）：大孤山镇副书记潘德泽（2004），大孤山镇司法组吴庆显（2004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队长康凯（2000-2004）；

◎	受害人：雍方（芳）智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市长张杰辉，市委书记李英杰，副市长（主管政法委）刘桂香（女），市委副书记王阳，秘书长刘喜胜（2004），立山派出所所长王德夫，恶警高振宇，冯万一，关玉新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对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，乔有刚，张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2）；

◎	受害人：雍芳（方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检察院（1999），对炉派出所所长郑永英（2004），铁东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赵立群（2004），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04），铁东区分局局长金成文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4）；

2012年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，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鞍山市公安局原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原书记于忠艳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吴刚壮，对炉派出所原所长郭江平，铁东区检察院原检察长王晋鲁，铁东区法院原院长李平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张振铎，单成繁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徐敏，原监狱长贾福军，矫治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十一监区； 

◎	受害人：于宝芳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监管大队关姓主任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教导员张兆忠，办案人常永春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

◎	受害人：于文泽（哲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深南派出所（1999），举报人保安殷利伟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新兴派出所陈海峰，于化龙，王 涛，李玉广（2014），新兴派出所副所长李宁和（满）鑫（2014），登记审批人王松楠（201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7）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(2017); 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教导员张军（2017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7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子所长赵洪波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薛若东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孟祥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员李霓和高欣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刑庭庭长，副院长审判长高泰，陪审员张晓复，徐德辉书记员刘鹏（2017）；

◎	受害人：张德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2000），海城站前派出所（2002），海城市“610”刘铃（2002），海城市看守所狱警罗晓鹏（2002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03），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，李伟（2003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女）（2003），鞍山市胡晓华书记，张杰辉市长（2003），瓦房店监狱二科监区侯科长（2003），瓦房店监狱二科监区犯人王涛，赵仲波，张楠，王震（2004），二科监区狱警吕传贵（2003），沈阳监狱城一监狱六监区队长徐国良，第一监狱监狱长牟家立，副监狱长陈光，狱政处长史英，狱长郑君（2007），沈阳监狱城一监狱六监区犯人王福（2007），直接实施迫害狱警六人：2012年4月份时的监狱长，2012年时狱侦二科长徐哲，一监狱六监区大队长金鑫，六监一姓陈的小分队长，六监区教导员（2012年4月间），陈威，直接实施迫害参与服刑的犯人高强与2012年4月间六监区的大组长（其人不详） “诈骗罪”入监，捕前沈阳太街做电子生意，海城南台派出所所长杨森，教导员原庆广（2016），办案人曲云路，负责人吴开盛（2016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（2016），海城市政法委书记李淑玲，副书记王秀昌，综治办主任吴政，维稳办主任徐世群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鞍山“610”头目谢荣芳（2016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6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公诉人李军辉（2016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审判长何国利，审判员蔡洪玲，陪审员曲艳娜，书记员马小晴（2016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院长王立安，刑一庭庭长张代勇，二审主审法官单亚东，审判员郭文伟，代理审判员何健宇，书记员左诗玉，负责申诉案件的法官王宇明（2016），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三监区（2016），南台司法所史春风（2020），南台镇政府政法委李小莲（2020），前五道村政府（郑玉霞）（2020）；

◎	受害人：张家安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1999）（2000年末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0），沈阳站前原路派出所（2003），沈阳和平区第二看守所（2003），沈阳大北监狱监管医院（2003），沈阳市张士教养院院长程殿坤（2003），曾任沈阳市张士教养院管理科副科长史凤友，男，五十岁，警号：2114034（2003）， 感王镇公安分局恶警姜学军，车箭等（2005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狱警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（2005），感王镇派出所所长林春雷，教导员张海清，副所王辉，赵琪，警察夏兴宾（小名三宾子），代天余，车箭（2014），西柳派出所所长金凯，副所长田汝威（主抓迫害），教导员徐生彪，副所长尤立民，副所长周杰（2014），他山村书记徐允兴（2014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（2014），鞍山政法委书记梁冰，副书记李勇（2014），海城南台看守所（2014），感王镇书记徐福洲，感王镇长王维（2014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4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（2014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4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刘富民（2014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一庭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（2015），本溪火龙寨监狱（2015）；

◎	受害人：张泉（全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张国成，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赵立军，田永革，王作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大孤山镇街道主任徐福荣，司法助理赵刚，大孤山原矿党委书记的王振江，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子镇康宁（精神病）医院（2005），大孤山矿工会主席李洪亮（2006），大孤山矿长张平(2006)； 

◎	受害人：张旭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（2013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3），维稳办周维成（201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3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（2013）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：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（201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13）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（2013）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：共和派出所副所长赵同刚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兴盛派出所所长胡立伟，办案警察刘诗平（2013），金京善，兴盛派出所所长张孝义（2013），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马自清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（2013），铁西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检察官邓哲，刘梦（2013）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，张有敏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闫露露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，铁西法院法官佟守辉（2014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3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景春，二审法官何建宇（2014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4），沈阳市苏家屯公安局局长关强（2020），苏家屯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智庭，教导员刘兴德，副大队长金志波，副大队长宋正和，国保警察：甘乃军，曹鹏，王中洋，王伟志，唐晓磊，韩？勋，王X宇（2020），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王春阳（2020），警察范伯超，王哲龙（2020）沈阳市苏家屯区刑警大队大队长付克钢（2020），鞍山市国保警察张悦东(2020)，沈阳市法制学校的杨娜，陈杰，刘文英（2020），沈阳市苏家屯区国保警察教导员韩平，辅警赵凡瑞（202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20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王建军（2020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姚国民（202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姜乃东（2024）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官王家弘，检察官王蕊（2024），鞍山市立山法院院长王迪，副院刘世祥，行政庭庭长刘音，政治部主任闵莹，执行局局长王海，主审法官王艺涵（2024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（2024）；

◎	受害人：张雅（亚）琴（芹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国保大队（2002-2004），马三家子教养院（2002-2004），海城北关派出所警察吴刚（2006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6）（2007），610负责人李海华，祖国庆教导员，张颖副大队长，打手李刚（2007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政委崔成瑞（2007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07），海城市法院法院院长张忠月（2007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（2009），南台派出所所长杨森，教导员袁庆广，副所长王兴科，吴开胜（2014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4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（2014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4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刘富民（2014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一庭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（2014）；

◎	受害人：赵俊芳，女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铁西开发区派出所（所长胡涛，教导员徐玉学）（2003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，副局长王秀昌（2003）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（2003），海城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（2003），海城市政经保大队（大队长张恩慧，教导员祖国庆）（2003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3），海城市检察院（公诉人邹进与詹国华）（2004），海城市法院（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刘国庆与刘忠国，书记员姜浩）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(2003)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(2003)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(2003)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(2003)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(2003)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包夹犯人张迎春，王秀兰（2004），西柳分局局长赵海，教导员马兴安，警察孟庆平，田汝威（2015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狱警于陪迟（2015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副局长李富申（2015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警察程某（2015），海城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（2015）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（2015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四监区监区长张延彤，科长张璐璐，一队长杨一，张慧明，包夹犯人宋秋华，栾青春（2016），四监区四小队队长李文博，包夹犯人张月波，王翠平，犯人蒋芳，刘辉杰，曹丽，魏园园，李娜（2017），四监区监区长张延彤（2017），四监区三小队队长赵笑红，犯人曲军，翟佳佳（2017），四监区监区长汤燕（2019），海城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付长涛和郭立伟，曲静（2018）；

◎	受害人：赵永华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苏子沟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苏子沟镇党委副书记王生钧（2000），苏子沟镇派出所恶警刘云志，肖朋，关××，徐××（2000），苏子沟镇派出所所长王晓东，恶警王××，刘云志，司机邵××（2001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2003）（2007），岫岩县苏子沟镇黄旗沟村松树沟队会计李宝春（2007），岫岩县黄旗沟西卜子村书记李振东（2007），岫岩县黄旗沟西卜子队队长杨希成（2007），岫岩县黄旗沟西卜子大夫黄喜东（2007），红旗营子乡派出所（2009），红旗营子乡党委书记盛刚（2009），副书记曲直，于世敏，汪东（2009），岫岩县国保大队大队长闫新利（2009），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关德友（2009），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刘锦（2009），巡警大队大队长卢伟（2009），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，副书记刘凤科，陈立平，梁丹妮，程超（2009），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（2009），岫岩县检察院办案人关某（2017），岫岩县委政法委武继军（2017），岫岩县维稳办主任唐鹏，副书记程超，宋立楠（2017），岫岩县维护稳定办公室林海（2017），岫岩县政委杨玉忠（2017），岫岩县司法局局长蔡爱军（2017）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（2017），岫岩县法院院长钱雷（2017）；

◎	受害人：赵玉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书记，主任李德平（市长助理）,副主任张海宽，李克勤，周禹，张涛,高新区派出所所长李海洋，副所长田刚，警长王志光，鞍山站前派出所所长张文佳，副所长郝骊，警察宋迎春，吕晓东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市公安局一处：孙爱国，康凯，李响，陈松，富刚，郭伟，鲁壮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副局长刘贵涛，马胜华，陈三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610办主任申滨,副书记周维成，610办副主任孙虹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
◎	受害人：郑伟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军分区原政委董成（99-2005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0），鞍山预备役通信团（2005），军转安置办主任李颜华（2005），

鞍山市站前派出所办案人姚远，冯志超（2012），站前派出所所长曹振宇，教导员于化龙，副所长刘洪涛，副所长陈昊，副所长王继刚，法制员李玉广，警长崔华中，警长陈亚伟（2012），举报人：鞍山市金龙大厦保安部黄宇，写字间客户经理李博（2012）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公诉人孙丽艳，闽南（2013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庭庭长高泰，主审法官徐金平，陪审员周秀华，张颖，书记员刘丹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12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景春，二审审判长单亚东，审判员廖晓艳，代理审判员郭文伟，书记员佐诗玉，沈北新区尹家乡康家山监狱（2012）；

◎	受害人：高俊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大队长房杰，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局长邱金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陈强，辽阳县首山看守所，辽阳县首山镇派出所（所长邢臻岳、片警魏哲），辽阳县法院（院长于静波、院长夏玉泉、审判长刘永生，审判员高晓光，陪审员边玲，代书记员赵秀兰、白莹），辽阳县检察院（科长孙虹君，公诉人王皓、王丹彤），鞍山市高新区七岭子派出所（所长张敬和、教导员李庆敏、副所长蔡永刚、警察张维宏），辽阳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（邹国江、孙凯）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郑春晓，辽阳县国保大队（汪福强、高泰峰）；

◎	受害人：高洪波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灵山法轮功学员
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何海滨（举报人）边国忠（举报人），深北派出所（所长王晓峰、副所长肇振久、副所长李兴歌、副所长王继业、办案人：民警王辉、周吉哲；马跃霞），鞍山市女子第一看守所，鞍山立山区检察院公诉科科员张毅，代理检察员赵伟杰，鞍山立山区法院法官李月光，陪审员陈晨、祝丽，书记员赵爽，辽宁女子监狱七监区监区长张秀丽，行政科长邓洁，分监区小队长佟萃、冯秀松、于洋，小队管生产犯人头李洋，包夹高帆，包夹康乐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维稳办张亚坤，反邪教(王俊哲、王飞鹏、郝艳国)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市中级法院法官邓育维；

◎	受害人：安维琴，女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8）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（2008），中小派出所所长李连久、教导员王殿波（2008）；沈阳市皇姑区“610”头目刘险峰（2013），沈阳皇姑分局国保大队长宋志明、刘淼、王东晨、贾殿杰、王淳（2013），皇姑分局副局长赵洪涛（原为沈河区国保大队长）（2013），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晓刚（2013），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分局局长牟国明、局政委邵锐、政治处主任刘威（2013），沈阳市国保支队长马立新、副队长刘鑫（2013），沈阳市皇姑区检察院检察长徐宏捷、公诉科张科长、控申科徐东海（2013），沈阳市皇姑区法院刑一庭庭长段雷（2013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3）；
◎	受害人：白洪武，男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海城公安局局长丁炳刚、副局长（主抓法轮功）王秀昌，海城610政经保李海华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，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、李伟；
◎	受害人：白素梅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双山派出所所长孙立国，办案人金德铮（副所长）、傅勇、张文博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区分局局长沈民、政委王明骥，鞍山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李超，副局长徐启滨、丁威、姚伟，立山分局国保大队赵立军、国保警察邓学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、教导员张军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孙巨博、公诉科科长张凤东、副科长陈妍，政治处主任李志刚，立山区法院副院长鄢茫、刑庭庭长李月光、副庭长王艺涵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白雪松，男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北关派出所，海城市看守所，秦皇岛市白塔岭派出所，秦皇岛市拘留所，卢龙燕合营派出所，卢龙县看守所，卢龙县公安局申局长，秦皇岛卢龙检察院公诉科的王丽，法院刑庭庭长刘春勇、王柄顺，鞍山市市委书记李勇、王建军(2021)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(2021)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张悦东、国保大队教导员张军(2021)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王国新(2021)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程东(2021)，维稳办主任陈国刚(2021)，铁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申庚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、徐磊(2021)，铁西繁荣派出所所长张伟、白天明、副所长吴纯松(2021)，岫岩看守所责任人蒲金(2021)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白龙峰(2021)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、公诉人张毅、马寳昌(2021)，立山区法院院长高勇、主审法官刘音(2021)， 鞍山市中级法院(2022)， 大连市南关岭监狱(2023)， 大连市监狱五监区(2023)，海城市北关派出所所长王贵满、谢平(2024)， 海城市北关白杨社区(2024)；
◎	受害人：白玉秀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深南派出所恶警李兴斌、施建国，鞍山市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丁威，立山区610办公室主任孙俊杰，立山区主抓迫害法轮功负责人高德友，沈阳市马三家女二所；
◎	受害人：白玉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胜利派出所所长陈守荣、副所长马鞍军、田刚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、管教王玉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朱长胜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刑事庭审判员高泰；
◎	受害人：柏久荣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国保大队长赵立军、教导员姜煜，立山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刘哲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沈民，深南派出所所长卢满海、教导员肖显利、副所长陈冬楠，警察刘钧英、富兴国、车骥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孙巨博，侦查监督科科长马宝昌，公诉科科长张凤东，公诉人施君辉、陈妍，立山区法院专职审委会董实，主审法官李月光；
◎	受害人：毕丽娟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湖南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、管教王玉琛，鞍山市公安局长杨力，铁东分局局长朱长胜、政委张玉城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铁东法院院长李平、刑庭庭长高泰；
◎	受害人：蔡洪波，女，鞍山市长甸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马三家集中营（2000）；大连国安（2002）；市公安局一处：孙爱国、康凯、李响、陈松、富刚、郭伟、鲁壮（2003），千山区检察院（2003），千山区人民法院院长张荣文（2003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第七监区（2003）；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唐民忠、警号：301786、许文革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、副局长马胜华、陈三江（2008），鞍山市市委政法委赵乃金（2008），副书记610办主任申滨，610办副主任孙虹光（2008）；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（2012），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（2012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、高管教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乔有刚、张义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平、刑事庭庭长高泰、刑事庭副庭长袁波（2012）； 
◎	受害人： 蔡秋玲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深北派出所所长贾延军、警员牛凤武，鞍山市立山分局局长张大旗，鞍山立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蔡中利，鞍山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立山区检察长孙巨博；
◎	受害人： 曹家涛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海城牛庄派出所所长申鸿军（2001）；沈阳大北第二监狱（2003）；海城析木镇派出所警察（2019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杨松、李海华、高红岩（201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、公诉人王蕊（201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、主审法官李月光（201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19）；
◎	受害人： 曾铎（曾泽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千山分局，沙河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、管教赵洪波、管教王玉琛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 
◎	受害人： 曾庆忠，男，鞍山市铁东区对炉地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铁东区对炉派出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月明山劳教所教导员刘忠和、管教大队长赵庆顺，主管队长平波；
◎	受害人：陈凤华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市凌空派出所，沈阳公安局国保大队，辽宁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陈桂凤，女，鞍山市旧堡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天安门府右街派出所，北京西城区看守所，北京建信宾馆，鞍山市旧卜街道，鞍山市旧卜街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，鞍山市公安局一处，鞍山市看守所，鞍山市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陈建国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派出所，鞍山市眼前山矿片警杨警官，马三家教养院
◎	受害人：陈丽娜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曙光派出所办案人于宗琪，副所长曲大鹏，警员于宗琪、陈乐印、赵立博、张广治、金学明、褚力弦、李松亮，政法委书记王建军，立山区法院法官李月光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马宝昌、检察官助理张岩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岫岩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陈丽影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
◎	受害人：陈瑞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双山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立山公安分局和深北派出所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陈瑞英，女，鞍山深沟寺六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三看守所
◎	受害人：陈尚，女，法轮功学员，凤城市宝山镇人，长期居住鞍山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凤城看守所，宝山镇派出所所长陈立新，沙里寨派出所所长徐明，丹东国家安全局、姓周大队长（音，不一定是此字）的，男，50岁左右，身高可能不超过1米7，张小苏（音）警号：235123，王旭、马大姐（50多岁）；白小红、李真伟（27岁）、娜娜（30岁）、小露（30多岁，身高1米65以上，女儿叫桃桃）、小解的（30多岁，身高1米62左右）、小英子（41岁）、小边（42岁）、齐键，轿车车牌号：辽F15468，丹东市五龙背温泉疗养院，辽宁女子监狱十监区三小队，刑事犯周小燕，永乐街道书记彭辉，铁西永乐派出所，辽阳看守所，辽阳灯塔法院；
◎	受害人：陈淑兰，女，海城王石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王石镇代千村长孟凡臻，王石派出所大队长刘宝忠、教导员崔斌，海城国保大队长李海华、副大队长张颖、教导员祖国庆，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恶警所长苏境、政委王乃民、恶警大队长李明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集训矫治监区包夹经济犯郭淑梅，海城拘留所，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看守所，鞍山拘留所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、政委刘强，王石派出所所长杨成、副所长何忠蛟、孙国光，教导员吕贺男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教导员张军，副队长郝瀚、杨松； 
◎	受害人：陈淑媛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所长田业斌，教导员王琳，副所长田拥军、王峰、张辉，鞍山市看守所，灵山派出所所长魏晓轩、警察崔强，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、公诉人马宝昌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法官王铁杰，鞍山市中级法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市立山区公安局局长张景库，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丁忠宝；
◎	受害人：陈秀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和平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陈影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
◎	受害人：程继荣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汤岗子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千山区检察院，千山区法院，宁远镇派出所所长蔡立元、教导员董庆闲、副所长李洪振与胡立军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程继英（程季英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（已离世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、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沈阳大北监狱十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程立学，男，海城市牛庄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周继文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政法委副书记郝刚、市副书记、维稳办主任申滨，牛庄派出所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市法院院长张忠月，大连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程伟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国保汤岗子派出所（200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6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队长康凯（2006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（2006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6）；鞍山市铁西区陶官派出所(所长李鹏、副所长吴纯松、教导员曹福平)、陈铭（治安警察）（2017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7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7），八家子派出所齐所长、杨副所长（2022）、岫岩看守所（2022）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彤阳、王建军（202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22）；
◎	受害人：迟克静，女，鞍山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、副局长王秀昌，海城市国保，马三家劳教所；
◎	受害人：迟庆艾（爱），女，朝鲜族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旧卜乡宁远派出所，千山分局治安科，二台子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千山区人民检察院，千山区人民法院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迟庆华，女，朝鲜族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旧卜乡宁远派出所，千山分局治安科，二台子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千山区人民检察院、千山区人民法院、鞍山市第一看守所、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仇思慧（仇思惠、仇实惠），女，鞍山市铁东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胜利派出所（1999），鞍山第三看守所（1999）；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桂林，第一看守所副所长赵红波，铁东区常青派出所，铁东区检察院，铁东区法院，鞍山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第一看守所看守所周桂君，铁西法院副庭长黄易男，铁西法院院长张有敏，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市副书记、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区总工会主席刘世博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辽宁女子监狱三小队队长杨守杰，辽宁女子监狱医院监区医务院长杨秀明、张大夫（张平）、樊大夫（樊春丹）、孙大夫，医务犯人欧禧花，包夹鞍山藉犯人徐映，包夹沈阳藉犯人刘艳，前任院长王丽英，犯人逄丽霞，郝干事（郝琛），院长（师静），王健院长，梅奥涵队长，刑事犯：张海荣，十二年三个月刑期，监狱身份号012808，沈阳人，原是古董鉴定师；刑事犯：赵玉娥，十年刑期，监狱身份号017870，本溪人，原是本溪人民医院心脑血管专家；
◎	受害人：仇思华（仇兴华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胜利派出所，仇思华单位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；
◎	受害人：崔春彪，男，鞍山海城市牛庄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政法委查凤志（1999-）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（后任命为国保大队教导员）（2003-），政保大队周杰、王长久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(2003-)，鞍山劳动教养院(1999)(2007)，海城市西柳镇分局局长王宝石(2003)，主管迫害法轮功孟庆平(2003), 恶警：王宝海 田汝威 李忠志：警号—304945(2003), 参与者东柳大队书记: 王家栋(2003),保安队员: 孟良(2003),举报者: 丁广衡(2003), 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(2007),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(2007)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红日(2007)(2012)，海城市法院(2007)(2012)，大连监狱(2007)，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、教导员杨忠唐、副所长杨大勇、副所长蒋海运(2012)，海城看守所(2012)，沈阳第一监狱(2012)，恶人丁国金，牛庄卫生局集市收费成员(2012);
◎	受害人：崔科，男，鞍山千山区大孤山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国成，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（戒毒所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、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崔文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区北陶派出所恶警于黑子，南陶派出所所长王国端，鞍山市月明山拘留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；
◎	受害人：崔秀君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（离世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政法委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、副局长王秀昌，610负责人李海华（公民身份号码 210381197310055679住址 辽宁省海城市白杨东街）、教导员祖国庆、副大队长张颖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副队长杨松和高洪岩，海城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，海城市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、李伟，辽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崔秀莲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友好派出所，鞍山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崔雅（亚）静（晶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海城国保（2003），海城看守所（2003）；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、教导员杨忠唐、副所长杨大勇（2007），副所长蒋海运（2007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、副大队长靳再鹏、副大队长关玉华（2007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、政委崔成瑞（2008），牛庄派出所恶警张骋（2008），海城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（2008）、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 ；
◎	受害人：崔雅新，女，崔雅珍姐姐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、副大队长靳再鹏、副大队长关玉华、副大队长赵海、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、教导员罗宗政、副所长吴例忠、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
◎	受害人：崔雅珍（贞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、副大队长靳再鹏、副大队长关玉华、副大队长赵海、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、教导员罗宗政、副所长吴例忠、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、沈阳马三家劳教
◎	受害人：崔玉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大陆派出所所长于洋、教导员安新、副所长田立名、副所长鞠红军、综合副所长李宇，办案人：解纪亮（大陆派出所副所长）、吴中峰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鞍山铁西检察院公诉科公诉人王乐，鞍山铁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张禹，鞍山铁西检察院（批捕科）科长袁月，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姚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维稳办张亚坤，610办公室主任谢永峰、王 鹏 、郝艳国 、王俊哲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维稳办主任陈国刚，网安大队大队长姚树宇，辽宁省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铁西公安分局徐磊警察，铁西区检察院赵副院长，铁西区检察院院长赵树峰，铁西区法院法官高朋安；
◎	受害人：崔忠心，男，盘锦法轮功学员，鞍山市台安县人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看守所，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峰，副队长姜博；
◎	受害人：代书宝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，化名“李淳风”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，沈阳市辽中区国保大队长李伟，副队长李宏伟，辽中区公安局局长李丹，辽中区政法委书记张铁军，610主任刘铁民，辽中区检察院检察长颜国军，法哈牛派出所所长关俊峰，教导员吴春城，副所长孟阳，沈阳市辽中区法院，辽中区看守所，新民区国保，沈阳市第一监狱狱政处副处长文化存，沈阳市第一监狱高戒备监区（即第十九监区），高戒备监区监区长宋长德，副监区长贺守军，十九监区张超（队长），狱警队长金旭，教育干事徐博文；
◎	受害人：代素荣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接文镇派出所，鞍山第二看守所，海城国保大队610现办案人：吴开胜、杨松，公安局李富申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，居住地社区和辖区派出所；
◎	受害人：戴广真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分局“610”恶警张义，解放路派出所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第一看守所，省劳改场；
◎	受害人：戴杰艳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戴杰艳哥哥（告密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 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戴瑞莲，女，盖州市法轮功学员，娘家鞍山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友好派出所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区分局局长沈民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警长邓学新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公诉人王治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主审法官谢东方，辽宁女子监狱八监区六小队；
◎	受害人：戴秀莲，女，鞍山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国保，海城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、李伟；
◎	受害人：戴秀元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韭菜乡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白凤广（举报人），岫岩县国保，鞍山月明山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；
◎	受害人：戴亚娟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新兴派出所陈海峰、于化龙、贾信伟、李宁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铁东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高欣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公诉人闵难，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铁东区法院刑庭庭长高泰，鞍山市铁东法院法官孙慧婷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前任），李超（2016年8月上任），国保支队长姚元震，国保大队大队长张金良，国保大队薛若东，铁东分局局长朱峰（前任吴刚壮2016年1月被抓），610办公室谢永峰，反邪教：王俊哲、王飞鹏、郝艳国，维稳办张亚坤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；
◎	受害人：单玉环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解放路派出所警长王太全、民警张利军，鞍山市拘留所（三所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邓玉梅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派出所，鞍山市拘留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齐华：（原是办公室主任后任女队大队长）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丁宝华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女子自强学校，北京西城看守所，市公安局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管教王玉琛，鞍山市教养院，吸毒犯黄秀清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董丽萍，女，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山西省网警，盖州市国保大队，盖州市公安局国保赵庆科（办案人），营口看守所，营口市站前区检察院姜鹏（批捕人），营口市站前区法院法官隋传义，盖州市国保大队长林纪岩，副大队长刘艳明，盖州市太阳升派出所（所长赵为民、教导员高松）；　
◎	受害人：董连（莲）梅，女 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铁东区对炉派出所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6），鞍山市立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赵立军、教导员姜煜（2016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（2016）；立山区和平派出所（202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20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公诉人谷悦（2020），立山法院法官王艺涵（2020），鞍山中级法院（2020）；
◎	受害人：董微华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齐华：（原是办公室主任后任女队大队长）；
◎	受害人：董志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劳改队女直属队一分队，女直属队大队长齐华，宁远镇派出所；
◎	受害人：樊英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海城市感王镇感王派出所姜学军，李忠武等恶警；
◎	受害人：范玉芝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海城市国保，西关派出所（所长王守江、教导员霍尚安、副所宋强、副所司炳文、副所李光满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），辽宁女子监狱，海城市西关社区主任书记周百才，海城市西关社区人员王娇（主管迫害法轮功的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大队长程奎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海城市检察院公诉二办案人（万明东、赵野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海城市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毕晓伟、副庭长何国利 （办案法官），书记员曲艳娜，代理审判员刘相君，综治办主任吴政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王立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二审主审法官何建宇，海城政法委书记李叔玲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； 
◎	受害人：方福强，男，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看守二所，苏家屯区刑警大队，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王春阳，解放派出所，万鑫宾馆后院黑监狱，苏家屯区公安局局长关强，苏家屯区公安局国保副大队长宋正和，鞍山市国保警察张悦东，苏家屯区国保警察教导员韩平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李勇、王建军）；
◎	受害人：方运田，鞍山法轮功学员王兰之子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友好派出所所长李继翔，立山区友好派出所恶警李祖军，立山区友好派出所国保室（610办公室）特务万文胜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二科刘鞍岭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（主谋迫害法轮功）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市月明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；
◎	受害人：房德成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（迫害致死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政保科王乐夫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沙河派出所（所长屈丰海、警长孙宝库、片警李晓光）；
◎	受害人：房国强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月明山劳动教养院（教导员刘忠和、管教大队长赵庆顺、法轮功学员主管队长平波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房立（力）宏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交通队支队长邵正杰（恶报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唐家房康宁精神病院（院长顾效增40多岁恶报死亡），建省泉州市公安局、泉州市看守所、
◎	受害人：冯素珍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（戒毒所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伏承友，男，营口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海城市南台镇公安分局局长蒋运树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，副局长王秀昌，海城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海城市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（前任）马胜华；
◎	受害人：伏瑛（英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1999-）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（1999-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（1999-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(1999-)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(1999-),鞍山市铁东区对炉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煤气公司（开除）（2000），北京朝阳分局（2002），北京中级法院(2002)，辽宁省女子监狱7监区7小队(2003)，沈阳市第一看守所(2013);
◎	受害人：伏玉芳（付玉芳）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镇镇政府（1999），台安县公安局（1999），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（1999-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1999-）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（1999-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（1999-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(1999-)，台安县南街派出所（2000），台安县拘留所（2000），台东派出所（2008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（2008），台安县国保大队队长吕荣峰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8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(2008)；
◎	受害人：付崇春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市弓长岭公安分局国保大队,鞍山市铁东分局,鞍山市和平派出所,辽阳灯塔市检察院公诉人王仲，公诉人助理吕文洋,灯塔市法官高尚萍，书记员刘程程;
◎	受害人：付亮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钢齐大山综合厂保卫科（办洗脑班）单位保卫科徐科长、队里的李书记和经理（2000年）,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1999-2001年）,鞍山市拘留所,鞍山市小岭子精神病院,深北派出所所长王晓峰,鞍山市第二看守所,鞍山立山区检察院（2002年、2008年）,鞍山市立山区法院（2002年、2008年）,辽宁省女子监狱六监区(2002),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3）,鞍山“610”头目谢永峰(2013), 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赵洪波(2013)；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、王建军(2019),鞍山市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景库(2019),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矫雪峰(2019),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刘兆阳(2019),立山区维稳办主任李锡赫(2019), 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郭继红(2019)；
◎	受害人：付庆珍（芝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西柳镇西柳村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铁西开发区派出所（所长胡涛、教导员徐玉学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，海城市政经保大队（大队长张恩慧、教导员祖国庆），海城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（公诉人邹进与詹国华），海城市法院（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刘国庆与刘忠国、书记员姜浩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付秀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，教导员李海华，网络监察大队大队长顾凯，海城市拘留所（所长朱锐、教导员张颖、副所长曹洪军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前任）、杨力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三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、副书记申滨，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付循侠（霞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接文镇派出所（2010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李富申（2010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（2010），海城国保大队610（办案人吴开胜、杨松）（201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0）(2016)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(2010),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10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（2011）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（2011），审判员蔡洪玲（2011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1），海城市响堂派出所（2016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（2016）；海城市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主审法官何国利（副庭长）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(2016),海城市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毕晓伟（2016）；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（2016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任俐春（2017）；
◎	受害人：付永忱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娄艳的丈夫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市辽中县，茨榆坨镇分局，鞍山市公安局，鞍山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月明山劳动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付永良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政保科，岫岩县看守所，鞍山洗脑班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付玉书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望台派出所（所长徐生彪、教导员王军、副所长姬峰、代理副所长张志刚）,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，国保大队教导员李海华（原国保大队长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市法院，马三家教养院；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前任）杨力（2008下半年接任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三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、副书记申滨，鞍山市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鞍山市维稳办副主任孙虹光；
◎	受害人：付芝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新台乡派出所（所长贾定帮、副所长王德仁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，台安县国保大队（大队长吕荣峰、副队长姜博），警察王某某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
◎	受害人：高德英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胜利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610查凤志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园林派出所，园林办事处老顾头，鞍山市公安局网络监管，钢城派出所，鞍山市铁东分局高新派出所，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（恶警张君、张卓慧、张磊、方叶红、张秀荣、周晓光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公安一处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高凤荣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岫岩县夹道沟村村长李福玉（两次恶意举报）
◎	受害人：高桂侠，女，鞍山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驻北京办事处，台安县公安局南街派出所（警察陈杉、付元春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，台安县审计局局长孙国义，会计师事务所长张真学，台安县610头子董忠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高宏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管教赵洪波、王玉琛、周桂君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立山法院（院长江明海、刑事审判庭庭长姜燕、主审法官郭占英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局长张大旗；
◎	受害人：高洪波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何海滨（举报人）边国忠（举报人），深北派出所（所长王晓峰、副所长肇振久、副所长李兴歌、副所长王继业、办案人：民警王辉、周吉哲；马跃霞），鞍山市女子第一看守所，鞍山立山区检察院公诉科科员张毅，代理检察员赵伟杰，鞍山立山区法院法官李月光，人民陪审员陈晨、祝丽，书记员赵爽，辽宁女子监狱七监区监区长张秀丽，行政科长邓洁，分监区小队长佟萃、冯秀松、于洋，小队管生产犯人头李洋，包夹高帆，包夹康乐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维稳办张亚坤，反邪教(王俊哲、王飞鹏、郝艳国)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邓育维；
◎	受害人：高俊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大队长房杰，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局长邱金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陈强，辽阳县首山看守所，辽阳县首山镇派出所（所长邢臻岳、片警魏哲），辽阳县法院（院长于静波、院长夏玉泉、审判长刘永生，审判员高晓光，陪审员边玲，代书记员赵秀兰、白莹），辽阳县检察院（科长孙虹君，公诉人王皓、王丹彤），鞍山市高新区七岭子派出所（所长张敬和、教导员李庆敏、副所长蔡永刚、警察张维宏），辽阳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（邹国江、孙凯）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郑春晓，辽阳县国保大队（汪福强、高泰峰）；
◎	受害人：高明广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山南派出所，山南办事处驻社区，北京市天安门公安分局，鞍山市教养院二大队（教育科长张永利、政委张振阳），二大队管教队长恶警刘富东，队长王灵极，盗窃犯马克志，吸毒犯陈云龙；
◎	受害人：高明星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安全局，鞍山市国保支队支队长张涛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沙里寨派出所所长徐明，丹东市五龙背温泉疗养院院长王宏斌，丹东国家安全局人员：（局长林鲁波、副局长王戒骄、副局长韩伟、姓王的男约40多岁，此人身高180左右，身材略胖，浓眉大眼，参与绑架，姓侯的（音）男；姓徐的男，50岁左右、老家是凤城的，王林（音），丹东市政法委书记：杨峰，陈福茂，辽阳市看守所，盘锦监狱，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（监狱长王武，政委金鑫，政治处主任刘绍利，沈阳第一监狱十三监区老残队，老残队范姓队长，十九监区宋姓负责人，鞍山铁西区永乐街道书记彭辉，鞍山铁西区永乐派出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辽阳国保支队（隋海刚、马文博）；
◎	受害人：高士君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 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看守所，鞍山劳动教养院（教导员刘忠和、管教大队长赵庆顺、法轮功学员主管队长平波），鞍山市铁东区解放路派出所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高素娟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(迫害后离世)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街道社区人员，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拘留所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，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赵同刚(共和派出所副所长)，王登科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胡立伟(兴盛派出所所长)，金京善，张孝义（兴盛派出所所长），马自清（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）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鞍山女子看守所（李娜、杨东、周禹、佟伟勇）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铁西检察院检察官（邓哲、刘梦）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、副院长温强、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)， 铁西法院法官史修岩，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梁冰、李勇、周维成），兴盛派出所办案警察刘诗平，鞍山市洗脑班(上石桥鞍山市爱心教育基地)，邪悟者白某，鞍山市火车站警察；
◎	受害人：高素莲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超，鞍山市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警员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（所长范金伟、教导员张兆忠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“610”头目谢荣芳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高学影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高学影丈夫（举报人）（2001），台安县公安局（2001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（2001），610国保科长董忠涛（2001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洗脑班（2001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杜利刚（2014），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峰（2014），鞍山市拘留所（201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(2014), 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(2014);
◎	受害人：高玉勤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第二监狱橡胶二监区，沈阳第二监狱梁副教，第二监狱副监狱长孙辉，第二监狱管理大队长李建国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610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葛慧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市拘留所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龚平，女，鞍山台安县法轮功学员（迫害以后离世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台安县国保大队队长董忠涛，鞍山市月明劳教所（部分女队警察名单：姜黎、刘世杰、孙彬、刘教、齐某（大队长），台安县居住地派出所及街道社区；
◎	受害人：关淑杰，女，辽阳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深南派出所（所长卢满海、教导员肖显利、副所长陈东楠，民警刘钧英、富兴国 、车骥），辽阳白塔公安分局，立山区政法委贾海军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沈民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深南办事处（书记周玉安、副书记宋维英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立山检察院（检察长孙巨博、公诉人：张毅、陈妍、施君辉），鞍山立山法院（院长江明海、法官李月光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立山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刘哲； 
◎	受害人：郭成学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富家镇派出所，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，台安县看守所，台安县检察院，台安县法院，锦州监狱，台安县国保张大队长，东街派出所；
◎	受害人：郭传江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教养院，鞍山市公安局一处恶警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市安全局，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，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马克尧，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铁东公安分局办案人：乔有刚、张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，鞍山市中级法院刑案二庭法官何建宇，沈阳市第一监狱十九监区严管监区（监狱内部称高戒备），狱警金旭，一监区二分区的小队长恶警严彬、，石磊、叶长青，恶警阎学锋，犯人大组长于永军
◎	受害人：郭殿敏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县国保大队（大队长房杰），兴隆镇派出所，辽阳县看守所，辽阳县公安局恶警高太峰，立山分局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兴隆镇镇长叶斌，辽阳县政法委主任刘国广，综治办主任刘宪安，维稳办主任叶斌，维稳办主任韩晓丽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郑春晓；
◎	受害人：郭立峰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感王派出所（1999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1999），西柳派出所（2000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0），东四派出所（2001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2001），海城市公安局（2002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2），营口监狱（2003）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（2003）；海城政经保大队的李海华（2002）；锦州监狱（2003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（2002），海城法院（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、李伟）（2002）；鞍山市海城区国保大队（大队长顾凯、教导员张军、副所长高洪岩、副所长郝瀚、副所长杨松）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郭淑（素）芳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街道社区人员，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拘留所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，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赵同刚(共和派出所副所长)，王登科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胡立伟(兴盛派出所所长)，金京善，张孝义（兴盛派出所所长），马自清（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）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鞍山女子看守所（李娜、杨东、周禹、佟伟勇）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铁西检察院检察官（邓哲、刘梦）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、副院长温强、刑事审判庭庭长闫露露) 铁西法院法官侯丽娟，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梁冰、李勇、周维成），兴盛派出所办案警察刘诗平；
◎	受害人：郭涛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县荷兰派出所，辽阳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马振元，辽阳县看守所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郭显灵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牧牛乡派出所，岫岩公安局政保科，岫岩县公安局警察（张伟、于龙杰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，岫岩县检察院（检察员：张成仕、付文双；书记员：蔡爱丽），岫岩县法院（法院刑事法庭庭长吕广权，尹姓庭长，书记员：赵楠楠、赵丹，陪审员（谷云鹏、周敬涛），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，台安县县委书杨德显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贾继东，公安局副局长朱仁芝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政法委副书记宋占山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副书记、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大连南关岭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郭永学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国保大队队长吕荣峰，副队长姜博，台安县看守所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贾继东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鞍山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副书记申滨，
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维稳办副主任孙虹光；
◎	受害人：韩宝来，男，鞍山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立）（2000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8）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（2008），中小派出所所长李连久、教导员王殿波（2008）；沈阳市皇姑区“610”头目刘险峰（2013），沈阳皇姑分局国保大队长宋志明，刘淼，王东晨，贾殿杰，王淳，皇姑分局副局长赵洪涛（原为沈河区国保大队长）（2013），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晓刚（2013），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分局局长牟国明，局政委邵锐，政治处主任刘威（2013），沈阳市国保支队长马立新、副队长刘鑫（2013），沈阳市皇姑区检察院检察长徐宏捷、公诉科张科长，控申科徐东海（2013），沈阳市皇姑区法院刑一庭庭长段雷（2013），沈阳市东陵监狱七监区（2013）；中小镇派出所所长杨东警号（404222）（2020），海城市政法委杨姓（2020），中小镇政法委陈洋（2020），村会计齐亭亭（2020），村里杨荣科（2020），中小镇前小村村长兼书记于洪（2020），村里跑道韩殿涛（2020）；
◎	受害人： 韩东营，男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、张骋（2008），海城市中小镇派出所（所长李连久、教导员姜兴斌、副所长董飞鹏、（2008年）；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8、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8、2009）；鞍山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副书记申滨（2008、2009），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（2008、2009），维稳办副主任孙虹光（2008、2009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（杨松、李海华、高红岩）（2009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9）；海城市中小镇前小村会计齐婷婷（2019），辽宁省海城市中小镇派出所（所长钟启营、副所长赵庆武、副所长张成、警察郭昊澎、李宇池（2019年）；
◎	受害人：韩丽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 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金矿社区人员刘华（女）等三人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黄瑞，政委李武印，副局长秦志国、吴优桐，反恐专员朱红军，政治部主任赵建龙，副局长李雨阳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刘占山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；
◎	受害人： 韩秀健，女，鞍山市大法弟子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旧堡派出所所长田庆伟、副所长张务军、副所长于文和，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，恶警邓志军警号30411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政保科黄勇，千山分局局长姚元震，千山分局副局长刘忠诚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千山分局预审科赵金权、许振永，鞍山月明山第一看守所（管教王玉琛），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（王晓峰大队长、石雨大队长、王丹凤小队长、关姓恶警）；
◎	受害人： 韩玉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,鞍山市第三看守所,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,鞍山市立山公安分局政保科王乐夫,铁东区对炉派出所,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;
◎	受害人： 韩震，男，海城市法轮功学员韩宝来之子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8）,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（2008）;沈阳市皇姑区“610”头目刘险峰（2013）,沈阳皇姑分局国保大队长宋志明，刘淼，王东晨，贾殿杰，王淳,皇姑分局副局长赵洪涛（原为沈河区国保大队长）（2013）,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晓刚（2013）,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分局局长牟国明，局政委邵锐，政治处主任刘威（2013）,沈阳市国保支队长马立新、副队长刘鑫（2013）；
◎	受害人： 郝素香，女，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,马三家教养院;
◎	受害人： 何斌，男，鞍山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西关派出所（所长王守江、教导员霍尚安、副所李光满、副所宋强、副所司炳文）,海城市国保（大队长顾凯、副大队长程奎光）,维稳办主任徐世群,综治办主任吴政，海城政法委书记李淑玲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海城南台二道河看守所（所长尤晶玉、教导员赵奇远），海城检察院（监察长刘富民、公诉二办案人赵野、万明东），海城法院（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毕晓伟、副庭长何国利（办案法官），副庭长郑丽萍，审判员蔡洪玲，审判员刘世平，助审员李强，助审员刘相君，书记员曲艳娜，鞍山中级法院二审主审法官何建宇，沈阳市东陵监狱七监区队长杨明（警号2112346），包夹犯人韩文，犯人阎冰，犯人周圆，沈阳市东陵监狱三监区队长杨雪峰，三监区监的区长林新海（2019年被调走，新调换的监区长是王守勇），生产大队长刘继新，中队长张朔，三监区政治队长裴世峰，海城市西关社区（书记周百才、王娇）；
◎	受害人： 何金辉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派出所，台安县南街派出所，丈夫单位唐云忠科长，台安县看守所，马三家教养院，警察孙长发，社区佐书记
◎	受害人： 何绍君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（迫害后离世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四十二中学（校长、书记参与监控），鞍山第二看守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副市长（主管政法委）刘桂香，市长张杰辉，市委书记李英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 何晓（小）秋（何婉君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，家住辽宁省阜新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（公安一处）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监管支队，鞍山第一看守所（所长李树山、管教（后升任女所所长赵洪波，管教王玉琛，恶警陈连仁、白龙丰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杨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主管监管工作副监狱长房淑霞，教育科长李雁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武力，九监区监区长徐中华，九监区教导员徐敏，九监区科长：李鹤翘（李可巧）；
◎	受害人： 何秀芬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特务胡正林（举报人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（公安一处）：康凯、王剑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，辽阳县刘二堡派出所，辽阳县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 赫克清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清凉山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国保大队，汤沟镇派出所，鞍山市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；
◎	受害人：侯长库，男，鞍山海城市中小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国保（大队长徐世群、教导员李海华、副大队长靳再鹏、副大队长关玉华、副大队长赵海），中小镇派出所所长李连久、教导员杨忠堂、副所长蒋运海、副所长杨大勇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市法院，大连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 侯维玉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析木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析木镇派出所（所长贺勇、教导员刘洪家、贺启伟），鞍山教养院（副所长陈成军（主管劳教人员）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（主管直属大队），直属大队（管教副大队长）赵应顺、分队长平波），海城国保大队（大队长徐世群、李海华：国保大队教导员，原国保大队长），海城拘留所所长朱锐，海城市公安局孙启贵，析木镇镇政府党委书记朱广玺，镇长王克季，副书记杨茂伟，副镇长李玉柱，副镇长李国成，析木派出所（杨成友所长、亢学闯教导员、王锋副所长）；
◎	受害人： 侯文玉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析木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析木镇派出所贺启伟，海城市南台镇二道河看守所，鞍山教养院（副所长陈成军（主管劳教人员）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（主管直属大队），直属大队（管教副大队长）赵应顺、分队长平波）；
◎	受害人： 侯英秋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教养院（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 胡大桅（伟）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海城市国保大队长张恩慧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李海华，海城政经保大队副队长张颖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，田水派出所王明章（音），海城看守所（大队长范威、副大队长孔庆洋通化东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荆贵泉、田越楠、沈树恒，通化县快大看守所，吉林四平石岭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 胡桂芝，女，鞍山市深沟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政经保大队的李海华、杨松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赵乃金、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 胡乃冲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
◎	受害人： 胡乃馨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、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；
◎	受害人： 胡素芝（之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月明山拘留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；
◎	受害人： 胡宪英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齐大山派出所（恶警刘明刚、蔡永刚、徐同喜、社区片警靳恩国），鞍山市千山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齐选社区居委会；
◎	受害人： 胡玉（裕）德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西城区看守所（恶人录：解所长，警号：023773；政委，警号：023875、邪恶之徒陈所长，张所长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市看守所，鞍山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锦州教养院二大队（叛徒何龙与李杰），阜新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 黄大海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峰，台安县公安局，台安县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台安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 黄守海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北街派出所所长王影
◎	受害人： 黄敏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唐家房派出所，千山分局局长，鞍山市月明山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；
◎	受害人： 黄素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曙光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马三家教养院（张秀荣（警号 2108051），周谦；（警号2108113），向奎丽 （警号 2108120）；
◎	受害人： 霍丽君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二分队
◎	受害人： 计长春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牛庄派出所警长佟海涛，牛庄派出所连小海，温乡派出所，海城看守所，海城市公安局国保教导员李海华，海城市国保（大队长杨殿利、副队靳再鹏、副队高洪岩、副队赵海、杨松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市法院，大连监狱 ；
◎	受害人： 纪某，男，鞍山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南街派出所所长，国保大队610办公室主任董忠涛；
◎	受害人： 贾璐璐，女	，鞍山市立山区深沟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丁威，鞍山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 贾松涛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钢半连轧厂负责人（举报人），大连监狱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 贾玉坤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钢城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教养院洗脑班，马三家教养院，大陆派出所顾宪刚、张肖，南华办事处书记刘丽和委主任小刘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：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：马翥，铁西南华派出所所长：姜利祥，副所长：康立，恶警：石长叶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 贾玉兰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钢城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教养院洗脑班，马三家教养院，大陆派出所顾宪刚、张肖，南华办事处书记刘丽和委主任小刘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马翥，铁西南华派出所所长姜利祥，副所长：康立，恶警：石长叶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南华派出所所长王国瑞，北京劳教所，鞍山市铁西区南华街道原街道办事处书记吴宝龙；
◎	受害人：江艳华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女直属队大队长齐华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；
◎	受害人：姜汉桐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龙潭乡派出所（所长徐晓凡（音）、刘辉、陆（鲁）明辉、白明哲、闻××）、镇养老院，岫岩看守所，村治保国忠军，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市政法委张文斌，鞍山劳动教养院的齐华，岫岩县检察院，岫岩县法院刑事庭法官吴倩，大连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姜菊明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南华派出所前任所长王国端，南华办事处书记吴宝龙，北陶派出所恶警于黑子，鞍山市拘留所，南华派出所所长李勇、恶警左涛、钟福来（警号：302628），马三家劳教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；
◎	受害人：姜丽华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感王镇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业申村的村长闻守明（举报人），感王镇派出所副所长姓徐，姓朱的副所长，梁日新，林环（音），岫岩看守所，鞍山市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、教导员张军、副队长杨松、副队长高洪岩、副大队长程奎光、张林、韩荣盛）， 感王镇派出所（所长黄海涛、教导员刘佳明、副所长程盛仁、办案人代天余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李勇、王建军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冯斌；
◎	受害人：蒋秀华母子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原辽宁鞍山南陶街道办事处（现南华办事处）主任韩亚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；
◎	受害人：娇恒青（清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女队恶警刘志洁，刑事犯李红、兰春梅、黄秀清，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立山检察院；
◎	受害人：焦桂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山南派出所（所长欧阳欣、教导员郝马丽、副所长贾信伟、副所长孙红军、副所长刘吉成），鞍山市铁东区胜利派出所（所长王辉、教导员申庚、副所长史海顺、副所长崔志忠、副所长王振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曙光派出所（所长贾延军、教导员刘志宏、副所长李先进、副所长顾梓正），对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，解放派出所所长石兴仁，鞍山市长大医院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、高管教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（院长李平、刑事庭庭长高泰、副庭长袁波），鞍山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、副局长徐启滨，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、副局长王义，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张义、乔有刚，铁东政法委（副书记郭军、副书记马克尧）；
◎	受害人：金彩玉，女，鞍山铁西区朝鲜族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宁远屯派出所，二台子派出所（恶警：闽连业、汤宪波、马珊珊），千山分局治安科，千山区人民检察院，千山区人民法院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辽宁女子监狱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金承芹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长甸派出所，铁东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赵立群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第三看守所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金风娟，女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朱文杰，鞍山政法委王玉琴，鞍山市610查凤志，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海城政经保大队的李海华，西柳镇党委副书记李松，海城市西柳镇分局局长王宝石，东柳大队书记王家栋，西柳镇派出所（孟庆平、王宝海、田汝威、李忠志）；
◎	受害人：金荣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铁西南华派出所（所长姜利祥、副所长康立、恶警石长叶、李化林）、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马翥，铁西区分局局长金军，南华办事处书记刘丽，鞍山市市委政法委赵乃金，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申滨，鞍山第三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金素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马三家集中营；
◎	受害人：金素双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八里镇派出所，政经保大队（大队长张恩慧、教导员祖国庆、副大队刘太威、副大队张颖），鞍山市“六一零”，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金素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达道湾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所长王文顺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
◎	受害人：金英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达道湾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所长王文顺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康红霞，女，鞍山市深沟寺十区的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钢城派出所（所长李文富、教导员王野、陈石、宋尚维、李秀刚），铁东区检察院，铁东区法院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支队（支队长张涛、政委张维良、副支队长刘凤国，副支队长薛乃钦，副支队长徐福胜，五队长康凯），铁东分局局长朱长胜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康某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国安局恶警于龙杰、耿庆利、倪培元（音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，鞍山市岫岩县县委书记杨晓春，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，岫岩县政保大队大队长李继沛，岫岩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席德宽；
◎	受害人：康习庚，男，鞍山铁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立山工业派出所，鞍山市拘留所，鞍山市政法委（综治办）处长：黄宝峻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寇晓坤，女，法轮功学员，原辽阳首山镇人，后搬到鞍山长期居住（迫害后离世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马三家教养院
◎	受害人：寇晓萍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（迫害致死）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第二看守所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 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女直属队大队长齐华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；
◎	受害人：匡红（宏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铁东区长甸派出所（武明、王瑞、李旭、高源、张铁东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（所长郭继红、狱警于陪迟、王宏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李勇、副书记孙成平、副书记刘国利、王建军）；
◎	受害人：雷红（洪）霞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海城西柳分局派出所（所长张雷所长、教导员程忠林、副所长李伟、副所长倪长江、助理肖景权），海城拘留所（所长朱锐、教导员张颖、副所长曹洪军），鞍山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政法委副书记维护稳定办公室主任（原610办公室）丁威，海城国保大队（高松科长、王姓警察），海城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海城国保大队杨殿利大队长，教导员李海华；
◎	受害人：冷彬（冷斌）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王剑，齐大山派出所（片警靳恩国、高海东、刘明刚、徐同喜、蔡永刚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李春艳（燕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西柳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公安局西柳分局，鞍山市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，海城市西柳镇分局局长王宝石；
◎	受害人：李德成，男，鞍山海城市西柳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公安局西柳分局，鞍山市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，海城市西柳镇分局局长王宝石，营口鲅鱼圈国保大队，锦州监狱，盖州市法院，大连南关岭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李德生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第二看守所，铁西法院院长张有敏，铁西法院副庭长黄易男（主审），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市副书记、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区总工会主席刘世博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；
◎	受害人：李发（法）安。男，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千山区大孤山派出所（所长郑志华、恶警黄显庆、王作刚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李树山，鞍山市教养院（陈成军副所长（主管劳教人员），刘忠和直属大队教导员（主管直属大队），赵应顺直属大队（管教副大队长），平波分队长），大孤山镇下石桥村村书记陈希仁；
◎	受害人：李东艳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公安局北街派出所所长王影，警察田军、王长江，台安县公安局，台安镇镇政府姓穆的女，台安县看守所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，台安县政法委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、队长张卓慧，邪悟者杨锦秋，邪悟者郭霞，海城市610头子董忠涛；
◎	受害人：李方君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兴隆镇派出所，兴隆镇镇长叶斌，辽阳县政法委书记主任刘国广，副主任赵仪新，综治办主任刘宪安，维稳办主任叶斌，维稳办主任韩晓丽，辽阳县公安局（局长郑春晓、局长姜忠礼），辽阳县国保大队大队长房杰，副大队长潘金山，副大队长马振元，副大队长张宪武，辽阳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李光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李继佩（李吉佩）、席德宽、蒋某，辽宁省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，岫岩县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李光逊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月明山第二看守所，千山区眼前山矿区治安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市副书记、维稳办主任申滨；
◎	受害人：李光治（智）（李广治），男，鞍山海城市腾鳌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教养院院长许宝玉，副所长陈志军（主管劳教人员）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（主管直属大队）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海城市公安局腾鳌公安分局；
◎	受害人：李广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营口市鲅鱼圈国保大队，营口市鲅鱼圈看守所，锦州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李桂红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、恶警栾立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刘素芝（音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第九监区监区长武力，行政科长李鹤翘，七小队分队长杨慧斌，包夹犯人：陈纯洁、李常红、杨冬梅、闵太红，八小队分队长王静；
◎	受害人：李桂君，女，鞍山岫岩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国保大队，岫岩县看守所，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，岫岩县政保科长刘风科，席德宽；
◎	受害人：李桂芝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看守所，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申滨，鞍山市铁西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区总工会主席刘世博；
◎	受害人：李加（家）富，男，丹东法轮功学员，户籍鞍山岫岩县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岫岩县哨子河乡派出所恶警：长关刚、刘天仓、赵威，邮岩县拘留所，鞍山市岫岩县哨子河乡的负责人党委书记李强带领 5 人，县政法委王甲富，丹东市桃源派出所姓尹的男警察；
◎	受害人：李久富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劳动教养院、副所长陈成军、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、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、分队长平波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、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、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
◎	受害人：李菊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新立派出所所长高志学，教导员张洪贤，副所长黄守文，副所长钟声，副所长王伟，鞍山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谢永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海城政法委书记李叔玲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程奎光，海城市检察院监察长刘富民，检察院公诉二办案人（毕建宇、万明东），海城市法院局长曹允志，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：毕晓伟，副庭长：何国利，郑丽萍；
◎	受害人：李俊，女，辽阳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国保大队长赵立军，教导员姜煜，立山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刘哲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沈民，深南派出所所长卢满海，教导员肖显利，副所长陈冬楠 ，警察刘钧英、富兴国、车骥，立山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施君辉、陈妍，立山区法院院长江明海，法官李月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 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
◎	受害人：李丽（李莉），女， 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；
◎	受害人：李凌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张永利：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、齐华：原办公室主任后任女队大队长、女队教导员刘娇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李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拘留所，第二看守所，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‘6.21'办公室（查凤志、张春泽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（康凯、王剑）；
◎	受害人：李明高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海城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海城610李海华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；
◎	受害人：李明喆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锦州教养院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梁飞（2014），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锋（2014），辽宁省台安县检察院曾思宇（2014），辽宁省台安县法院（院长李正斌、刑庭庭长肖国亮、法官副庭长刘晓岩）（2015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栾卫国、副局长吴立宾、姜长伟、王焕平、孙力（2014），
◎	受害人：李培生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教养院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长张永利、队长孙玉德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，铁西北陶派出所片警刘卫国，铁西国保大队，北陶派出所副所长赵同刚；
◎	受害人：李培新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冯国庆（2021），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局长李峰（2021），辽阳市白塔区文圣派出所所长刘恒洋（2021），辽阳市看守所支队长王德福、政委李慧泉、副支队长刘庆方（2021）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刘鑫（2021），辽阳市公安局局长白国曾、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越（2021），辽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孔祥生（2021），辽阳市白塔区政法委书记刘光俊（2021），辽阳市中级法院院长邢洪亮（2022），辽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张喜林（2021），辽阳国保大队刘勇（2021），辽阳市“六一零”头目丁树海（2021），辽阳市灯塔市检察院检察官田俊梅、检察官助理王仲（2022），辽阳市灯塔市法院法官黄跃发（前任退休）、法官赵贺（2022）；
◎	受害人：李佩敏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：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，齐华：原办公室主任，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、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李平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：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，原办公室主任齐华，业申村的村长闻守明（举报人），感王镇派出所副所长姓徐，姓朱的副所长、梁日新、林环（音），岫岩看守所，鞍山市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教导员张军、副队长杨松、副队长高洪岩、副大队长程奎光、张林、韩荣盛），感王镇派出所（所长黄海涛、教导员刘佳明、副所长程盛仁、办案人代天余），鞍山立山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李勇、王建军）；
◎	受害人：李瑞刚，男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北京岳各庄派出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年、2000年），鞍山市深北派出所干警李军，鞍钢铁路治安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原教育科长张永利，教育科李真海科长， 辽阳县荷兰派出所，辽阳县政法委副书记，“六一零”头子吴栋坚，辽阳县政法委书记宿奎刚，辽阳第一看守所，辽阳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马振元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李瑞祥，男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钢铁运公司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原教育科长张永利，鞍山市立山区深北派出所片警和深北办事处社工区人员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年、2001年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李守发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原教育科长张永利，海城市析木镇高中，海城市析木镇派出所；
◎	受害人：李松慧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马三家劳教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年、2001年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、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齐大山派出所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李素娥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贾福军，政委徐敏，狱政科长富荣，十二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副监区长陈硕，队长胡杨，教导员赵文雅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辽宁省鞍山市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副局长徐启滨，国保大队长康凯，教导员张军，千山分局局长杜利刚，鞍山市千山分局国保队长刘刚，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派出所所长杨振宇，副所长徐家林（办案人），教导员董庆贤，警察朱兴业（办案人），鞍山千山区检察院公诉科：检察官段琳琳，批捕科科员何家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（原任），公诉科高欣、王丽达（公诉人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副院长朱安，刑庭庭长高泰，法官颜容、黄进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王立安，副院长雒荣广，刑一庭庭长张代勇，法官侯新刚（二审法官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
◎	受害人：李素芬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唐家房派出所，鞍山市拘留所，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李素华（李淑华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双山派出所，立山分局：张都、苏会谱、王勇，鞍山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恶人梁冰（举报人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江明海； 
◎	受害人：李素清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三大队六分队队长张磊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李素香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区共和派出所，鞍山市月明山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李伟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、恶警大队长王灵极、警察藤子英、孙玉德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看守所（死刑犯范红作、207监室号长才斌），鞍山刑警大队、鞍山监狱、大连市监狱二监区长刘守斌、副监区长刘换奇、教导员宋长官，以下参与迫害警察单位不详：徐海宁（音）、贺海龙（音）、李会（音）、马春明（音）、马明哲（音）； 
◎	受害人：李文忠，男，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站前派出所所长曹振宇、警察崔华中、于振富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千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徐忠钢，千山区法院院长郑艳萍，沈阳市第一监狱二监区一管区大队长李松，值班室警察夏志东、代巍、王丹阳、高芳，沈阳市第一监狱一监区二分区小队长韩成，恶警石磊、叶长青、阎学锋，沈阳市第一监狱一监区二分区刑事犯于永军（大组长）；
◎	受害人：李秀兰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，教导员李海华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海城西四派出所所长李树生，教导员田玉涛，副所长程宗楠；
◎	受害人：李艳梅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七岭子派出所恶警李XX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◎	受害人：李艳鹏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温香镇派出所，海城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市法院院长张忠月，沈阳监狱城，海城市国保大队李海华，杨殿利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申滨；
◎	受害人：李艳平，女,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感王镇派出所所长黄海涛，副所长程盛仁、办案人代天余，鞍山市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鞍山市岫岩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；
◎	受害人：李玉春，女，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田水派出所（1999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1999），海城市南台派出所(2002)，马三家教养院(2002)；海城国保大队长顾凯(2015),海城西关派出所(2015),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子监狱所长赵洪波、所长孙丽娜(2015)，鞍山市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（2015），鞍山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5）；鞍山市铁西区八家子派出所齐所长、杨副所长、刘臻、王振兴、王皓（2022），岫岩看守所（202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彤阳、政法委负责人王建军（2022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、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马宝昌（2022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、主审法官王铁杰（2022），检察官王邵强，检察官助理刘芳伊（2022），辽宁省女子第二监狱四监区（2022）；
◎	受害人：林为（维）民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2001年4月遭受迫害：街道主任，鞍山市铁东区园林派出所，鞍山市月明山拘留所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政委张振阳，女直属队大队长齐华，一队队长方延君，一分队五个刑事犯：黄秀青、孟丽娜、刘文君、韩博、郝伟，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所；
2003年12月遭受迫害：鞍山市铁东区湖南派出所，鞍山市月明山看守所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，女子监狱监区医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前任），赵乃金；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、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蔺淑云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园林派出所警察翟明，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鞍山铁东区法院刑庭庭长高泰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法官（女）颜容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薛若东，鞍山市中级法院；
◎	受害人：刘斌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(2000年)；
四平石岭子监狱十四监区(2006年)；辽阳市看守所（2018年）；
◎	受害人：刘德珍，女，鞍山市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新兴派出所警察陈海峰，于化龙，王涛，李玉广；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610办公室的张新明，王处长，鞍山市铁东检察院的牛犇，杨海明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法官黄进，鞍山中级法院院长任俐春，法官何建宇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刘冬梅，女，鞍山台安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厦门铁路公安，厦门第一看守所，台安县公安刑侦科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政法委副书记宋占山，台安副县长公安局长贾继东，公安局副局长朱仁芝，副县长陈兵，台安县看守所长王俊新；
◎	受害人：刘福涛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区永乐派出所张副所长，办案人刘芝光、崔玉山，鞍山市月明山看守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（院长许宝玉，副院长陈志军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）；
◎	受害人：刘根秀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山南派出所所长欧阳欣，教导员郝马丽，鞍山市铁东区胜利派出所所长王辉，教导员申庚，鞍山市立山区曙光派出所所长贾延军，教导员刘志宏，对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，解放派出所所长石兴仁，鞍山市长大医院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高管教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（院长李平，刑事庭庭长高泰，副庭长袁波），鞍山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副局长徐启滨，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，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张义，乔有刚，铁东政法委（副书记郭军，副书记马克尧）；
◎	受害人：刘华利（力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市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；鞍山市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恶警张义，乔有刚；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；鞍山市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；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启滨；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；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马克尧；鞍山市中级法院刑案二庭的何建宇；沈阳平罗监狱城；
◎	受害人：刘景宇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12）；
2016年遭受的迫害：鞍山铁东分局东长甸派出所办案人张海潮、张铁东，鞍山市铁东检察院检察长赵树森，公诉人杨海明，纪检组组长王小东，政治处葛亚飞，鞍山市铁东法院院长秦政，主审法官王冰，鞍山市中级法院刑一庭法官王叶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刘丽华，女，鞍山市铁东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（2000）；
2011年遭受的迫害（站前派出所所长曹振宇，教导员于化龙，警员马廷志，范立为，丁姓警员；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鞍山大商新玛特总店保卫科长陈力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
2019年遭受到的迫害（立山区沙河派出所（原工业派出所）责任人副所长党荣甲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官相石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，
◎	受害人：刘路香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委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千山区区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公安局长杨力，鞍山市610办公室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唐家房派出所所长杨振宇，直接办案人王世杰，王忠业，鞍山市女子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千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千山区法院院长张荣文，千山法庭庭长腾启刚，辽宁女子监狱原监狱长杨莉，现任狱长贾福军，徐敏（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狱长），监狱医院院长杨秀明；
◎	受害人：刘尼,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，教导员李海华，吴开胜，杨松，王石派出所所长隋喜发，教导员黄海涛，海城公安局局长李富申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郭奎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赵红波，辽宁省沈阳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刘强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；
鞍山第二看守所所长韩广彦，教导员宋清翔；铁西法院院长张有敏，副庭长黄易男（主审），大连监狱；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维稳办（610）主任申滨；鞍山市铁西区委常委，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；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；
◎	受害人：刘庆丰（峰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2001年遭受迫害：鞍山市铁东区山南派出所所长刘云帅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；2008年遭受迫害：鞍山市铁东分局，山南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朱长胜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鞍山市铁东法院刑事庭审判员高泰；
◎	受害人：刘庆余，男，营口大石桥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副大队长程奎光，海城市北关派出所所长回永伟，教导员周全峰，海城市南台看守所所长杨森，海城政法委书记李叔玲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公诉人李军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；
◎	受害人：刘群阁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岳各庄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、王剑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、政委张振阳、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辽阳华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刘素环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南陶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（1999-2003年遭受的迫害）：鞍山市铁西区南陶派出所所长王国瑞，高教导员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八家子派出所，鞍山市月明山一所所长李树山，鞍山监管支队支队长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；
2007年遭受的迫害：鞍山市铁西南华派出所所长姜利祥，副所长康立，恶警石长叶，李化林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马翥，铁西区公安局分局局长金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2015年遭受的迫害：鞍山市铁西区南华派出所所长仲江，郭心海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、李勇，鞍山“610”头目谢荣芳，鞍山市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主审法官铁西区法院副院长温强，铁西区检察院院长张振中，铁西区检察院批捕科科长袁月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公诉人刘梦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刘素丽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市石井山监狱，河北省文安县监狱（2000）；
2014年遭受的迫害：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峰，副队长姜博，鞍山市拘留所；
2019年遭受的迫害：台安县公安局长王焕平，台安县政法委付鹏（主管迫害法轮功），鞍山市台安县国保大队队长赵景宽，鞍山市台安县反恐维稳大队长张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郭继红，副所长王一溥，曾群，管教王宏；
◎	受害人：刘素芝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铁西区法院法官刘如（2001）；辽宁省女子监狱三监区赵的狱警，杀人犯韩玉华（2002）；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7）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：马翥（2007），铁西区南华派出所所长姜利祥，副所长康立（2007），涉案警察李化林，石长叶（2007），铁西区分局局长金军（2007）；立山区双山派出所所长卢满海，副所长金德铮，办案警察江南（2018）；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副检李志刚（2019），立山区法院主审法官王艺涵（2019）； 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2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彤阳（2022），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晓明，原书记于耀（2022）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王丛杉（2022），立山区曙光派出所办案警察汪子航（2022）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检察官相石，检察官助理梁佳天（2022），立山区法院院长高勇，法官王铁杰（2022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（2022）；
◎	受害人：刘旭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启滨，鞍山市公安局山南派出所所长欧阳欣，胜利派出所所长王辉，曙光派出所所长贾延军，铁东区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，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张义、乔有刚，对炉治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，解放治安派出所所长石兴仁，鞍山市长大医院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，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事庭庭长高泰，副庭长袁波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高管教，辽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四小队；
◎	受害人：刘艳琴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区达道弯派出所；鞍山市看守所；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；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；鞍山市铁西区委区长范丹宁；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闵姓队长；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；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；
◎	受害人：刘子霞（侠）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秦皇岛站前公安分局（2000），台安县公安派出所警察刘兴刚和村委会书记王柏学，村委会书记王奉中（2000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（2000），马三家劳教所（2001）；台东公安派出所所长姜长伟，教导员胡宝利，办案人李万有，肖林（2009）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（2009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吕荣峰（2009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刘宗雪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大屯派出所所长范勇，办案人警员金英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郭继红，鞍山千山检察院批捕科科员何家林，控申科科长葛树亭，鞍山千山法院院长张荣文，主审法官陈亮，鞍山市千山区任区委书记周绕，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政委于铁成，副局长张皓，政治处主任曲智慧，纪委书记蔡昌辉，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周维成，610办主任谢永峰（化名谢荣芳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柳亚文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警员柴兴慧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铁西区共和派出所所长马牧，办案人副所长赵同刚，警察张葳、马志卿，鞍山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公诉人刘梦，曹砾月，侦察监督科科长（批捕科）袁月，侦察监督科黄升，鞍山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刑庭副庭长主审法官史修岩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，
◎	受害人：龙宝庆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岫岩县北门派出所所长成国祥，指导员朱承捷，岫岩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江岫生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，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恶警，岫岩看守所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岫岩县法院院长熊再峰，院领导付玉忱，刑事法庭庭长吕广权，大连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龙刚，男，鞍山市铁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，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梁冰，李勇，周维成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拘留所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：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。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：共和派出所副所长赵同刚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兴盛派出所所长胡立伟，办案警察刘诗平、金京善，兴盛派出所所长张孝义，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马自清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铁西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检察官邓哲，刘梦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、张有敏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闫露露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，铁西法院法官佟守辉，鞍山市洗脑班(上石桥鞍山市爱心教育基地)，邪悟者白某，
◎	受害人：娄艳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第三看守所（1999），鞍山女子自强学校（1999），沈阳市第五收容所（1999），鞍山市第一医院冷大夫（2000），鞍山市干山区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0），鞍山市康宁中心（精神病院）院长顾效增（2000），鞍山市610恶警康凯（2000），沈阳市辽中县茨榆坨镇分局（2001），阜新当地派出所（2001），宋三派出所恶警李省中，袁洪保，付孟，刘军以及司法助理孙海堂（2002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02），铁西二院（2002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2002），辽阳市公安(2002)，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队（2004），鞍山市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常永春(2012)，沈阳市苏家屯公安局局长关强（2020），苏家屯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智庭，副大队长宋正和（2020），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王春阳（2020），沈阳市苏家屯区刑警大队大队长付克钢（2020），鞍山市国保警察张悦东(2020)，沈阳市苏家屯区国保警察教导员韩平，辅警赵凡瑞（2020），沈阳市法制学校的杨娜，陈杰，刘文英，李素英（2020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王建军（202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21)，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（202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张军（2021），铁西区繁荣派出所张伟（2021）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闵姓队长（2021），维稳办主任陈国刚（2021）；
◎	受害人：卢秋颖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山南派出所（所长欧阳欣，教导员郝马丽），鞍山市铁东区胜利派出所（所长王辉，教导员申庚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曙光派出所（所长贾延军，教导员刘志宏），对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，解放派出所所长石兴仁，鞍山市长大医院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高管教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（院长李平，刑事庭庭长高泰，副庭长袁波），鞍山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副局长徐启滨，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，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张义，乔有刚，铁东政法委（副书记郭军，副书记马克尧），辽宁省沈阳市女子监狱八监区十一分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卢运（云）来，男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月明山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长张永利）（2001），鞍山月明山教养院直属队教导员刘忠和（2005），队长平波（2005），国保大队教导员李海华（2008），海城铁西开发区派出所大队长隋喜发，教导员王军，恶警王忠威（2006）（2008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8）海城市国保大队长徐世群（2008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4），验军镇冉家村支书（2014），验军派出所姓郑警察（2014），海城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（2014），海城检察长刘富民（2014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（2014），沈阳东陵监狱七监区（2014）；
◎	受害人：卢（芦）满库，男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千山区610，唐家房镇镇政府官员，汤岗子派出所姓李，文洞沟村村长张永志，李氏房村干部（2006）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（2008），参与非法审问的岫岩县公安局的警察张伟，于龙杰（2008）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检察员张成仕，付文双，书记员蔡爱丽（2008），岫岩县法院审判长吕广权，陪审员谷云鹏，周敬涛，书记员赵楠楠（2008），大连南关岭监狱恶警李秋生，于保和，王鹏，犯人王辉，李广亮，陈旭光，邢延顺，徐小权，王力（2008）；
◎	受害人：栾华刚，男，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公安分局新兴派出所警察陈海峰，于化龙，王涛，李玉广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610办公室的张新明，王处长，鞍山市铁东检察院的牛犇，杨海明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法官黄进，鞍山中级法院院长任俐春，法官何建宇，本溪监狱一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罗威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分队长平波（2007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6，2007）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（2012），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，副局长徐启滨，（2012），国保大队办案恶警张义，乔有刚（2012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12），鞍山华育高新学校（校长苏雅君，书记宋秋菊，副校长裴峻威，副校长付丽，副校长张生满，姓隋的一保卫，一个美术教师名叫“关众”）（2012），铁东区教育局（2012），大陆派出所所长于洋，教导员安新，副所长鞠红军，办案人：解纪亮，吴中峰（2016）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王登科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6）；
◎	受害人：罗晓明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孤山派出所所长邓全，海城市公安局长杨玉川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，教导员李海华，鞍山看守所，鞍山市月明山监管支队长张大展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，兼市委常委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，兼市维稳办公室（610）主任申滨，鞍山市维稳办（610）副主任孙虹光，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周继文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市法院院长张忠月，大连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罗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深南派出所邵所长，恶警金成武，街道办事处：赵静东，万明英（街道书记）；
◎	受害人：罗忠泽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英落镇派出所恶警韩军，李铁春，吴瑞凯，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海华，教导员祖国庆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马洪胜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教养院副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长张永利，二大队管教队长恶警刘富东，盗窃犯马克志，吸毒犯陈云龙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马洪涛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21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市康宁医院精神病院院长顾效增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党委副书记，鞍山市交通队支队长邵正杰；
◎	受害人：马江源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抚顺罗台山庄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21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（院长许宝玉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张永利，队长平波，大队长赵庆顺）（2005），辽阳市看守所(2007)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7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7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7）；
◎	受害人：马丽艳，女，辽阳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长赵立军，教导员姜煜，立山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刘哲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沈民，警察张某，深南派出所所长卢满海，教导员肖显利，副所长陈冬楠 ，警察刘钧英，富兴国，车骥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孙巨博，公诉人施君辉，陈妍，立山区法院法官李月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马天江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北街派出所片警（田玉红，谢春光，刘勇）（1999），天安门大栅栏派出所（2000），宣武区看守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台安县公安局610（2000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月明山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）（2000），北街派出所警察谢春光（2008）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政法委副书记宋占山（2008），副县长公安局长贾继东（2008），海城市610国保大队长吕荣峰，副队长姜博（2008），厦门火车站派出所（2009），厦门看守所（2009），台安县看守所号头王长青（2009），锦州入监队（2009），盘锦监狱七监区（2009），台安县国保大队队长吕荣峰（2011），鞍山市台安县公安分局局长杜利刚（2011），台西派出所谢春光（2011），台安县看守所姓夏的警察（2011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谭桂新(2011)；台安县东街派出所(2014)， 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峰（2014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姚元震（2014），维稳办主任宋占山（2014），台安县县委书记杨德显（2014）； 
◎	受害人：毛素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千山分局政保科的张国成，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（戒毒所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；
◎	受害人：孟祥芬，女，鞍山市海城王石镇西腰村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王石派出所（2001），辽宁海城王恶人申鸿军
92001），海城公安局副局长（主抓法轮功）王秀昌（2001），马三家劳教所（2003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（2012），王石派出所恶警何忠蛟（2012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12），鞍山拘留所（2013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3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张军教导员，副队长郝瀚，杨松（2013），王石派出所所长杨成，教导员吕贺男，副所何忠蛟，副所孙国光（2013），鞍山月明山拘留所（2013）； 
◎	受害人：孟祥君，男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副书记马翥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副所长田立名，刘伟，治安员常永春，第二看守所所长桂林，教导员曹希君，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公诉科科长袁月，张禹（原任），公诉人刘梦，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关铁华，法官佟守辉，
◎	受害人：孟艳丽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副所长田立名，刘伟，警员常永春（迫害直接责任人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
◎	受害人：孟勇，男，鞍山海城市西柳镇东柳村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，李伟（2003），辽宁省瓦房店监狱原监狱长甫盛军，狱政宋禄军，狱警丛政，吕传贵，沈阳大北监狱，辽宁省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徐英俊（2012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（2012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12），海城市西柳派出所所长张雷，教导员徐宏，副所长王永久，倪长江，吴畏，佟海涛，海城西柳分局恶警孟庆平（2012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杨殿利，徐世群，教导员李海华，高洪岩，杨松（2012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12）；
◎	受害人：苗素云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	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区大陆派出所所长王登科顾宪刚，张肖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马翥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朴桂连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旧堡区大孤山街道赵刚（2002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洗脑班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（2002），大孤山派出所（2002）（2005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5）；
◎	受害人：潘素华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接文镇派出所，鞍山第一看守所，海城国保大队610现办案人吴开胜，杨松，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李富申，海城市检察院法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审判长是蔡洪玲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，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，
◎	受害人：潘文生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检察院法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，李伟，瓦房店监狱，海城公安局副局长（主抓法轮功）王秀昌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21”办公室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；
◎	受害人：潘玉君 ，女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 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拘留所（1999），海城看守所（1999两次）（2001）（2002），海城八里派出所（1999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2000），海城市站前派出所（2000），海城市看守所周姓男管教，尚姓男管教（2000），北关派出所（2001），南台和北关派出所（2001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日红（2003）（2011），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，李伟（2003），辽宁女子监狱（九监区2003）（2011）（十一监区2018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高管教（2011），北关派出所警察（2017），海城市铁西钢铁派出所所长王殿波，教导员王玉行（2017），海城市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朱立安，教导员倪长江（2017），海城政法委书记李叔玲（2017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7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公诉人李军辉（2017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法院庭长陈雪，何国利，刑事厅厅长毕晓伟（2017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（2017）；
◎	受害人：齐瑞梅（祁）瑞梅，女，鞍山市深沟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深南派出所李兴斌，施建国（2004），鞍山看守所（2004）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（2004），
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红岭派出所（2017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（2017），新兴派出所（2017），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孟祥林，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朱峰（2017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7），新兴派出所原所长陈海峰，副所长李宁，教导员于化龙（2017）；
◎	受害人：齐锡民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南华派出所所长姜利祥，副所长康立，警员石长叶（2007），南华街道办事处刘丽和委小刘主任（2007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（2007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殿军，副检察长李君（2007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张有敏，副庭长黄易男（2007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07），铁西区政法委书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马翥（2007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7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7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7）；“证人”胡俊（2016），街道办事处吴晶（2016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6），铁西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批捕科科长袁月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公诉人刘梦（2016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法官王雪（2016），中级法院主审法官刑一庭王叶（2016）；
◎	受害人：秦素波，女，鞍山市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齐华（原是办公室主任后任女队大队长），女队教导员刘娇（2003）；大孤山派出所所长郭伟，教导员李庆敏，副所长田荣革，民警丑宇强（2015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副所长孙晓娜，教导员张洪伟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曲（屈）殿文，男，鞍山市深沟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月明山劳教所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鞍山市管教中心（即二所），矿山公司质量计量中心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曲鹏程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市弓长岭公安分局，鞍山市铁东分局，鞍山市和平派出所，辽阳市看守所，弓长岭区公安分局局长栾瑞，辽阳市国保大队办案警察吴闯，辽阳市灯塔市检察院公诉人王仲，公诉人助理吕文洋，办案法官高尚萍，赵贺，李红赟，书记员刘程程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郭志强；
◎	受害人：权明启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本溪溪湖监狱警长鲍狄清，直属监区副大队长恶警田勇；
◎	受害人：任守毅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阜新市委书记王琼，阜新市长姚志平，阜新市政法委书记袁传军，阜新市公安局局长候占祥，阜新市海洲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念洪，阜新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（610头目）刘思伟，恶警周峰，阜新市“610”恶警周晓敏，武XX，阜新市公安局政保科政委孟辉，阜新市新地看守所所长卢宪文，阜新市海洲区法院，葫芦岛教养院院长杨海彦，政委吴树善，管教科长杨连元，副科长吴旸，教育科刘宝华科长，葫芦岛教养院专管迫害法轮功大队长刘国华，教导员宋云彬，范永杰，赵奎玉，李剑，队长王永明；
◎	受害人：商静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铁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王登科，兴盛派出所所长张孝义，副所长胡立伟，警察陈铭，办案警察刘诗平，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马自清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鞍山市“610”主任谢永峰，所谓反×教办公室（610办公室）王俊哲，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梁冰，李勇，周维成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沈阳公安“1018”专案组：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铁西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检察官邓哲，刘梦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，张有敏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闫露露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，铁西法院主审法官佟守辉，鞍山中级法院院长雒荣广，二审法官单亚东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 
◎	受害人：邵晓琴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厂桥派出所(2000)，西城公安分局（2000），新开河派出所（2000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（2000），马三家劳教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5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（2015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5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杜利刚，政委鲁志，副局长王焕平（2015），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吕云峰，副队长姜博（2015），台安县610办主任董忠涛（2015），稳定办主任宋占山，综合办主任庞万东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申海龙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2），鞍山市铁西区宁远派出所（2002）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（2002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（公安一处）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02），瓦房店监狱（2003），大连南关岭监狱二监区二科监区狱警吕传贵（2008），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监狱十二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申丽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0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0），解放路派出所民警张利军，王太全（2002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（2002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2）；
◎	受害人：申晓娜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建军，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于耀，原书记丁忠宝，鞍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原局长樊戎（现任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），齐大山派出所所长姚长青，指导员徐彤，办案人警察李威龙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原检察长冯斌，办案人(监察委员会) 检察官马宝昌，检察官助理张岩，公诉科科长张毅，立山区法院院长高勇，法官李月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沈桂英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峰，副队长姜博，鞍山市拘留所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姚元震，台安县610办主任董忠涛，台安县稳定办主任宋占山，综合办主任庞万东；
◎	受害人：沈震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公安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1），鞍山市铁东区站前派出所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第三看守所（2004），鞍山市月明山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（2004），铁东区法院（2004），鞍山市妇联；
◎	受害人：盛守秋（曾用名盛洁），女，鞍山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八里镇派出所（1999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1999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1999）（2000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“610”（2000）， 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0），鞍山市站前派出所所长曹振宇，教导员于化龙，警员马廷志，范立为，丁姓警员（2011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子所长赵洪波，高管教(2011)， 鞍山大商新玛特总店保卫科长陈力(2011)， 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（201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1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11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（2011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事庭庭长高泰（2011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石崴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灵山派出所（2001），鞍山第二看守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拘留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公安局长赵乃金（2001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;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(2001)；鞍山市立山分局局长张大旗（2008），鞍山市立山分局工业派出所(2008)， 鞍山第一看守所(2008)，立山区检察长孙巨博（2008），鞍山市立山法院院长江明海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姜燕，主审法官郭占英（2009），辽宁女子监狱七监区(2009)；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王建军（201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8），深北派出所（2018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（2018）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副检李志刚，检察委员会马宝昌（201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（2019），辽宁女子监狱七监区（2019）；
◎	受害人：石伟，女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共和派出所（2004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4），鞍山公安一处康凯，王剑（2004），李四房派出所王成林（2004），鞍山市铁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君（2004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（2004），辽宁女子监狱一监区三小队有恶人头陈素英，张魏，犯人于秀琴，恶警小队长陈莹，（2005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狱长杨莉，政委房淑霞，副狱长徐敏（2009），辽宁女监三监区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石秀珍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）（2001），湖南派出所高振波，李鹏，副所长李大川（2018），辽宁省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郭继鸿，副所长王一溥，曾群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赵树森，公诉科高欣，检察员魏敏，代理检察员刘思格（2018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张宝，副院长朱安，副院长高泰，法官王敏（201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周维成（2018），鞍山市“610”主任谢永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8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湖南办事处赵继路（201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国保大队副书记郭军，副书记马克尧（2018）；
◎	受害人：史颜影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彤阳，原书记刘占明，鞍山市政法委王建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金德建，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国新，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晓明，原书记于耀（-2022.4）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检察委员会马宝昌，公诉人张毅，王治，立山区法院院长院长李继军，法官刘音，铁西区繁荣派出所所长白天明，副所长吴纯松，张伟，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看守所所长石磊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郭继鸿，中院承办法官为刑事一厅的刘文娜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宋三（龄）铃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湖南派出所，鞍山市国保支队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铁东区国保大队警察张义和乔有刚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管教赵红波，王玉琛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公诉人韩松，史艳茹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法官高泰，陪审员蔡静，金泽，鞍山市中级法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监区长张秀丽，小队长祝铁环（干事），刘胜男，杨敏（小队长），直接迫害人杀人犯打手齐月，犯人头王巧凤，生产小队长犯人徐艳华，包夹张莉，冯敏，崇艳，张晓春，汤桂芝，张秀琴等。
◎	受害人：孙成娥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兴盛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，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副局长徐启滨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君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孙进军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一大队一分队分队长恶警薜风，一大队大队长王晓峰（2003），马三家看守所王晓峰（2003），铁西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（2014），铁西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副所长田立名，刘伟，治安员常永春，张吉吉，杨帅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（2014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4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4），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（201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（2014），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批捕科科长袁月，公诉科张禹，公诉人刘梦（2014），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主审法官关铁华（2015）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敬东，二审法官单亚东（2015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孙立庆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副局长徐启滨，鞍山市公安局山南派出所所长欧阳欣，胜利派出所所长王辉，曙光派出所所长贾延军，铁东区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，对炉治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，解放治安派出所所长石兴仁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事庭庭长高泰，副庭长袁波；
◎	受害人：孙丽华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王建军（2022），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赵伟，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晓明，原书记于耀（至2022.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区分局局长高峰，原局长杜利刚（至2022.2，现任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公诉人富晓秋，立山区法院院长高勇，法官李月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。
◎	受害人：孙敏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东长甸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教养院（2000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1），辽阳市公安局局长邱金（2012），辽阳国保大队刘勇（2012），市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赵所科（2012），辽阳市“六一零”头目丁树海（2012）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陈强（2013），辽阳市看守所支队长王德福（201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鞍山市副市长，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局长沈民（2016），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（2016），鞍山市灵山派出所所长魏晓轩，警察崔强（2016）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陈世卓，公诉人谷悦（2016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盖世明，审判长王艺涵，陪审员陈晨，祝丽，书记员赵爽（2016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刘敬东，审判长侯新刚，审判员邓育维，刘文娜，书记员李鹏（2016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原所长赵洪波，现任所长郭继红，管教王宏，在押犯人李楠，张慧丽，宋福丽等人（2016，2017），辽宁省司法厅厅长，党组书记，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林志敏（2018），辽宁省司法厅党组副书记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，局长姚喜双（2018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贾福军，政委徐敏，副监狱长姚彬，狱政科长富荣（2018），十二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副监区长陈硕，十二监分区长胡杨，队长李晗（2018）；
◎	受害人：孙萍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钢劳动卫生研究所高书记，赵所长，刘武，杨福振（1999），鞍钢附企环保设备制造厂厂长刘作影，办公室人员魏冰杰，张平及工人杨丽芳（1999），双山派出所3名警察一个姓许，两个姓王（2002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（200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2）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（2002），双山派出所三名警察：一个姓许，一个姓付，一个姓张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东长甸派出所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拘留所（2008）；
◎	受害人：孙世海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深北派出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，瓦房店入监队，辽阳铧子监狱，大连南关岭监狱； 
◎	受害人：孙素（淑）云，女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接文镇派出所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李富申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，教导员李海华，办案人吴开胜，杨松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申滨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日红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审判长蔡洪玲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，新立派出所（2017）；
◎	受害人：孙永恒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周继文（2001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，副局长王秀昌（2001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红日（2002），海城市法院（2002），沈阳监狱城第一监狱监狱长牟家立，政委金鑫，管教狱长郑君，监狱医院院长刘利军，大队长邱广庆，（200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8）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孙巨博（2009），立山法院院长江明海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姜燕，主审法官郭占英，法官欧阳（2009），沈阳第一监狱政委刘国山（2012），四监区副监区长（管教监区长）聂宏伟，监区长是孔庆华，教导员是满洪利（2012）；
◎	受害人：孙永海，孙永江,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吴玉琴的俩儿子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副局陈三江，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，千山区检察长徐秀娟，沈志圻，李明杰，千山区法院院长张荣文，鞍山市市长谷春立，副市长：吴野松，李伟家，李世凯，葛海鹰，刘桂香，公安局千山分局局长姚元震，政委丁炳杰，副局刘忠成，政保科恶警黄勇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；
◎	受害人：孙友林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吴玉琴丈夫不修炼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，公安局千山分局局长姚元震，政委丁炳杰，副局刘忠成，政保科恶警黄勇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副局陈三江，鞍山市市长谷春立，副市长：吴野松，李伟家，李世凯，葛海鹰，刘桂香； 
◎	受害人：孙玉华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解放派出所王××警察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鞍钢建设公司汽车队保卫科（2001），东长甸街道主任王小安（2002），东长甸街道办事处书记马丙一（200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2），辽阳佟二堡公安分局姬崇哲（2002），辽阳看守所（2002），辽阳灯塔市检察院（2003），辽阳灯塔市法院（2003），辽宁女子监狱二大队大队长王秀红（2003），二小队队长陈雪娜（2003），二小队犯人孙丽杰（2003）；
◎	受害人：唐超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拘留所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：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赵同刚(共和派出所副所长)，王登科（铁西分局国保大队长）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胡立伟(兴盛派出所所长)，金京善，张孝义（兴盛派出所所长），马自清（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）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铁西检察院检察官（邓哲，刘梦）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事审判庭庭长闫露露) 铁西法院法官侯丽娟，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梁冰，李勇，周维成），兴盛派出所办案警察刘诗平，鞍山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廖晓燕；
◎	受害人：滕世云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3）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（2003）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（2003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3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3）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（2003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3），铁西区大陆派出所顾现刚（2005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5）（2008），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恶警所长苏境（2005），马三家劳教所保卫处处长刘勇（2006），马三家劳教所恶首李明玉（2006），鞍山月明山第三拘留所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局长金军，副局长范连宝，政治处主任高凤玖（2008），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政法委副书记马翥（2008），马三家劳教所女二所一大队雇来的男警打手彭涛，张良（2008）；
◎	受害人：田宝成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海华，祖国庆，张颖（2006），海城市出入境管理科苏苓，鲍德库（2006），牛庄派出所所长申鸿军，指导员罗宗政（2006），海城市行政拘留所（2006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（2006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9）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（2009），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，教导员罗宗政，副所长吴例忠，恶警张骋（2009），海城看守所大队长张恩惠（2009）， 沈阳马三家子教养院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田宝东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牛庄派出所所长刘炳杰，警长张崇（1999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1999），镇政府主要负责人鲍佐绅（1999），东四派出所所长（2000），海城610主任李海华（2000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0），海城610的苏玲，李海华（2002），东四镇派出所警察何国良（2002），鞍山市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队长王灵及，队长孙思德，队长平波（2002），感王镇派出所（2006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6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（2006），举报恶人丁国金：牛庄卫生局集市收费成员（2012），辽宁省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徐英俊（2012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2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12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（2012），牛庄派出所张骋，姜兆伟，何姓恶警（2012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教导员张军，副队长高洪岩，郝瀚，杨松，治安大队长杨殿利（2012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，教导员赵奇远（2012），本溪市火连寨监狱（2012）；
◎	受害人：田宝伟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海华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张颖（2006），牛庄派出所所长申鸿军，指导员罗宗政（2006），海城市行政拘留所（2006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（2006），出入境管理科科长鲍德库，副科长苏苓（2006），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，教导员杨忠唐（2008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8）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（2009），耿庄镇派出所（2011），辽宁省海城市市委书记王潜（2011），海城市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勇（2011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11），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，教导员李海华，副队长靳再鹏，杨松（2011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庭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，审判员蔡洪玲，刘世平（2011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红日（2011），检察院办案人员侯方，孟桂新，于晶宝，杨柯娇，耿庄派出所所长隋喜发，教导员甄宇志，警察张存东（2011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存（春）波，男，鞍山市千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前门派出所（2001），北京天坛派出所（2001），北京崇文看守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警察郭艳敏（2001），铁西共和派出所（2004）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犯人赵巍巍（2004），瓦房店入监队（2005），锦州市南山监狱警察大刘，一大队长崔元齐警号2158198（2006），锦州市南山监狱管理科长牛宝金警号2158288（2006），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冯国庆（2021），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局长李峰（2021），辽阳市白塔区文圣派出所所长刘恒洋（2021），辽阳市看守所支队长王德福，政委李慧泉，副支队长刘庆方（2021）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刘鑫（2021），辽阳市公安局局长白国曾，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越（2021），辽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孔祥生（2021），辽阳市白塔区政法委书记刘光俊（2021），辽阳市中级法院院长邢洪亮（2022），辽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张喜林，辽阳国保大队刘勇（2021），辽阳市“六一零”头目丁树海（2021），辽阳市灯塔市检察院检察官田俊梅，检察官助理王仲（2022），辽阳市灯塔市法院法官黄跃发（前任退休），法官赵贺（2022）； 
◎	受害人：王大勇，男，鞍山市海城王石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王石派出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1），海城恶警申鸿军（2001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教导员张军，副所长高洪岩，副队长杨松（2019），王石派出所所长王贵满，教导员李伟，警察李庆祝，张君哲，孙际选，姜思宇（2019），海城市政法委书记闻英夫，副书记王秀昌（2019），海城市维稳办主任徐世群（2019），海城市综治办主任吴政（2019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，副局长夏应（2019），辽宁省海城市南台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，教导员赵奇远（201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公诉科张毅，王治（201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，主审法官李月光，助理卢雪（2019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欧阳高威，刑二庭庭长施晓鹏，副庭长郭文伟（2019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殿国，男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分局局长李超，副局长姚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“610”头目谢荣芳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教导员张军，鞍山市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政委张蒙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警员柴兴慧，铁西区维稳办主任陈国刚，鞍山市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张兆忠教导员，副所长高熙砚，副所长董二魁，办案负责人常永春，申长军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白龙峰，副所长李某，超市负责人王振雨，监管支队的关主任，市委书记孙国相，市委副书记赵爱军（市长），孙东克，鞍山市铁西区区委书记李田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院长赵树峰，副院长高勇，侦查监督科（批捕科）科长袁月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科员刘梦，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李正斌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审庭法官佟守辉，辽南新入监犯监狱，大连市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王国岩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龙潭派出所所长刘辉，教导员孙弘刚，孙强，蒲洪亮，李顺达，闻泳洋，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杨玉忠，岫岩县国保大队队长闫新利，教导员徐晓凡：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岫岩县法院院长张宝，刑事庭的吴倩，岫岩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王国跃，男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曙光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市第二看守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曙光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1），鞍山市铁东区胜利派出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（2000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红，女，鞍山海城市西四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王石派出所（2001），海城市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干事周绕（2001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01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，教导员李海华，副大队长靳再鹏（2008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政委崔成瑞，副局长徐刚伟（2008），海城市西四派出所所长李树生，教导员田玉涛，副所长程宗楠（2008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2008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宏柱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副大队长杨松（负责人）郝瀚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;海城市南台派出所所长林春雷，副所长翟纹，指导员宋永顺，副所长王兴科，海城市南台派出所警察胡世龙（参与绑架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警察直接办案人张林和韩荣盛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海城市政法委书记闻英夫，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徐世群，综治办主任吴政，海城市南台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;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;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丁忠宝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批捕科长冯立波，公诉人万明东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杨景慧，公诉人张岩，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，主审法官谢东芳，大连市甘井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王洪楠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友好派出所所长李继翔，李祖军，姓强恶警，鞍山市立山区友好派出所国保室（610办公室）特务万文胜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王文顺，副所长吕井伟，吕振辉，桂林，教导员候永胜，汪德山，鞍钢冷轧厂主抓迫害法轮功的一女负责人，冷轧辊车间书记王海军，矿渣山派出所执勤人员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二科刘鞍岭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审判长汤洪哲，审判员费晓波，审判员王帅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史明武，大连南关岭监狱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王金丽，女，鞍山市立山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拘留所（2000），立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热电委主任赵素荣（2001），鞍山市教养院一分队（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女直属队大队长齐华）（2001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静，女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王石派出所（2001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1），海城看守所（2001），鞍山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1），王石派出所所长隋喜发，教导员黄海涛，副所马帅，副所马恩俊，恶警何忠蛟和王姓警察（2012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2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12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杨殿利，教导员李海华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2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李富申（2012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2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友好派出所所所长李继翔，李祖军，鞍山市立山区友好派出所国保室（610办公室）特务万文胜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二科刘鞍岭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审判长汤洪哲，审判员费晓波，审判员王帅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史明武； 
◎	受害人：王丽红，女，鞍山市岫岩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黄花店派出所所长关守柱，岫岩看守所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书记栾卫国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景业，岫岩县综合执法局局长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姚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岫岩县法院院长张宝，辽宁女子监狱； 
◎	受害人：王佩荣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宋三台派出所副科长路铁峰，警长丁晓轶，千山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于革利，鞍山第一看守所管教赵红波，王玉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千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徐秀娟，千山区法院，辽宁女子监狱十监区恶警于成水，陈海新；
◎	受害人：王平，男，鞍山市汤岗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恶警黄勇，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，千山区旧堡分局分局局长姚元震，副局长刘忠诚，鞍山市看守所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教导员刘忠和，管教大队长赵庆顺，迫害法轮功学员主管队长平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王庆柱（祝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沙河派出所所长屈丰海，警长孙宝库，片警李晓光，千山分局政经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康凯，立山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王乐夫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月明山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，大连南关岭监狱十一监区； 
◎	受害人：王世贤，男，鞍山市岫岩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岫岩县龙潭镇卫东村王家卜组栾良梅举报人（2007），鞍山市岫岩县龙潭镇派出所警察白明哲，刘辉（2007）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，政委贾继东（2007），辽宁省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、副书记刘凤科（2007），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县委书记杨晓春（2007），鞍山市岫岩县政保大队大队长李继沛（2007）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席德宽（2007），岫岩县国保大队恶警耿庆利，倪培元（音），于龙杰（2007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7），岫岩县龙潭派出所所长刘辉，教导员孙弘刚，孙强，蒲洪亮，李顺达，闻泳洋（2015），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杨玉忠（2015），岫岩县国保大队队长闫新利，教导员徐晓凡（2015）：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（2015），岫岩县法院院长张宝，刑事庭的吴倩（2015），岫岩看守所（2015），沈阳大北监狱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淑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共和派出所所长马牧，教导员张兆忠，副所长赵同刚，警员马志卿，张葳，刘国红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，鞍山市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辽宁省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院长张振中，侦查监督科（批捕科）科长袁月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公诉人是刘梦和曹砾月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，副庭长主审法官史修岩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王素芹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公安分局深北派出所（199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199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驻京办事处（1999），沙河派出所所长，副所长（1999），沙河镇政府干部（1999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1999），辽宁省副省长张行湘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(2000);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(2000);北京小警察警号051822（2001），北京西城看守所提审警察警号023673（2001），沙河镇政府王长勇副书记（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一处康凯，王剑（2002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(2002);立山派出所张清辰，姓白的警察，姓顿的恶警（2002），马三家子教养院女二所三大队三分队队长董淑霞（2002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素英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县兴隆镇镇长，任维稳办主任叶斌; 维稳办主任韩晓丽，辽阳县政法委主任刘国广，副主任赵仪新，辽阳县综治办主任刘宪安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郑春晓，政委韩学武，国保大队大队长房杰，副大队长马振元，辽阳县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王伟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月明山看守所（199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），鞍山检察院（1999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1999）马三家集中营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5），天津大邱庄派出所（200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5），鞍山市立山公安分局政保科王乐夫（2005）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丁威（2005），立山区610办公室主任孙俊杰（2005），立山区主抓迫害法轮功负责人高德友（2005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文举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汤沟派出所恶警林孝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岫岩县政保科长刘风科，岫岩县政保大队大队长李继沛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席德宽，岫岩县公安局国保警察于龙杰，耿庆利，张伟，岫岩县公安局，岫岩县检察院，岫岩县法院，岫岩看守所，抚顺市南花园监狱：主管狱政的副监狱长栾福选，严管监区监区长肖然，严管监区犯人头目迟勤，一大队教导员李云龙，柳春，狱政科长赵亮，副科长曹俊富，教育科长赵凯敏，教育科科员：冯至忠，孙增华，袁姓女狱警；
◎	受害人：王霞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610查凤志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市法院，辽宁女子监狱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，海城市西柳镇分局局长王宝石，主管迫害法轮功孟庆平，恶警：王宝海 田汝威 李忠志警号—304945，海城市西柳镇东柳村恶党书记王家栋（恶报死亡），东柳大队保安队员: 孟良，举报者丁广衡，海城市西柳镇政府的李岩，西柳镇党委副书记李松；
◎	受害人：王小丽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灵山派出所所长魏晓轩（主要负责人），教导员王真利，治安副所长刘鸣宇，办案人陆晓峥，职员王峰，警长石宝东，民警崔强（主要负责人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立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王立安，二审法官侯新刚，辽宁女子监狱三监区三小队，鞍山市中级法院申诉法官邓育维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姚喜双，政委孙建国，政治部主任沙首伟；	
◎	受害人：王秀琴（芹），女，鞍山市海城腾鳌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辽阳县政法委书记王佳俊，政法委副书记兼市综治办主任孙鹏，维稳办副主任韩晓丽，主任刘国广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郑春晓（2019年3月被免职），辽阳市国保大队马文博; 辽阳县国保大队长房杰，副大队长潘金山，副大队长马振元，副大队长张宪武，国保警察高泰峰，汪福强，辽阳县检察院检察长韩志刚，副检察长郭景屹，公诉科科长孙虹君，公诉人李欢欢，王丹彤，辽阳县法院院长孙强，审判长刘永生，主审法官高晓光，辽阳市看守所支队长王德福，政委李慧泉，副支队长刘庆芳；
◎	受害人：王秀贞（珍）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3）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（2003）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（2003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3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3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（2003），鞍山市铁东对炉派出所（2016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鞍山市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副书记马克尧（2016），鞍山市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郑永英，薛若东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6），鞍山市铁东对炉派出所所长白春伟，教导员孙东放，副所长郑焕昕，负责人王殿鹏（2016），鞍山市立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（2019），对炉派出所（201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公诉科张毅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；
◎	受害人：王英杰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（2008），台安县县委书记杨德显（2008），台安县纪委副书记刘艳明（2008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贾继东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（2008），鞍山市维稳办主任申滨（2008），台安县检察院检察长孙涌（2008），台安县法院（2008），台安县看守所（2008），台安县法制办主任李铁辉（2008），锦州监狱（2008）；
台安县政法委书记梁飞（2014），国保大队大队长吕荣锋（2014），辽宁省台安县检察院曾思宇（2014），辽宁省台安县法院（院长李正斌，刑庭庭长肖国亮，法官副庭长刘晓岩）（2015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栾卫国，副局长吴立宾，姜长伟，王焕平，孙力（2014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莹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蒙古乌兰浩特市兴安盟派出所直接责任人：所长张朋，民警潘亮，兴安盟看守所，马三家劳教所恶警张磊；
◎	受害人：王余生，男，鞍山市铁东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宋三台派出所副科长路铁峰，警长丁晓轶，千山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于革利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千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徐秀娟，千山区法院，营口监狱六监区（即特艺队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宇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市公安局监管大队关姓主任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教导员张兆忠，办案人常永春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所长白龙峰，鞍山市拘留所何姓所长；
◎	受害人：王媛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彤阳; 政法委负责人王建军;长甸派出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姜乃东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副检察长王祎，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马宝昌，公诉科科长张毅，检察官相石，检察官助理梁佳天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，法官孟丹；
◎	受害人：王振会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月明山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五大队管教平波（2006），海城国保大队长李海华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张颖（2006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（200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6），海城国保大队恶警人员：杨殿利，杨松，范荣伟，吴开胜（2011），海城看守所（2011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志贤，女，鞍山市铁东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分局钢城派出所（199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），北京看守所（2000），钢城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（200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0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0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0），鞍山市铁东区园林派出所（2008），鞍山市月明山一所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“610”（2008），深沟寺七区转盘“精神康复医院”（2008），鞍山市分局钢城派出所所长李文富，教导员王野，接警人宋占寿，侦查员刘诺舟，陈名，康平，李秀刚，看守员杨东（2010），诬告恶人谷安文（2010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10），鞍山市维稳办公室（610）主任申滨，副主任孙虹光，成员马国财，毛宁，朱连凯，张文彬（2010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10），鞍山市铁东公安分局局长朱长胜，伪案件复核人郭峰（2010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管教王玉琛（2010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副检察长田征明（2010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审判员徐飞（2010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监区：包夹管事犯人诈骗犯李秀兰（2011）；
◎	受害人：王忠会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开发区派出所大队长隋喜发，教导员王军，副所长薛恩文，副所长张超，海城市国保大队恶警李海华，祖国庆，张颖，海城市入境管理科苏苓，鲍德库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局长马胜华，政委崔成瑞，纪委书记许家洋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魏志义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;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;瓦房店监狱;沈阳第一监狱五监区，第十八监区教导员陈某；
◎	受害人：吴博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1999），北陶派出所（1999），街道主任于秋霞（199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1），七岭子派出所李所长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玉，张振阳，科长张永利（2001），南陶派出所恶警钟福来（2004），南华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社区委主任韩亚杰（2004），南华街道办事处吴宝龙（2004），鞍山铁西分局局长金军（2008），鞍山铁西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（2008），鞍山铁西分局政保科（2008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（2008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（2008），大连监狱二监区监区长刘守斌，副监区长刘换奇，教导员宋长官，一中队长马洪驰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吴国凤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北门派出所所长李凤岐（直接迫害人）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岫岩610，政法委，公安局（2000），岫岩兴龙派出所警察梁军（2002），岫岩看守所（200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兼任副局长许文有（2002），辽宁省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（2002）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李吉（继）佩，席德宽（2002）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（2002）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02），岫岩县法院（2002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副监区长张磊（2003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老残队狱警张颖，犯人李秀兰（2003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副监区长吴妍，后调任任辽宁女监狱政科科长（2012-2013）；
◎	受害人：吴国英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镇派出所恶警梁军，赵殿光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张大旗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书记赵志相，岫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李吉（继）佩，席德宽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岫岩县看守所，马三家劳教所；
◎	受害人：吴玉琴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查凤志；
◎	受害人：吴智勤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双山派出所所长孙立国，副所长贾标明，副所长金德铮，教导员徐军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
◎	受害人：肖成艳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山南派出所恶警金岑，陈传家（201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国保大队乔有刚，张义（2010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0），鞍山市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申滨（201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0），鞍山市立山派出所田拥军，陶渊（2016），鞍山市立山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教导员姜煜（2016），立山派出所警察王健（2019），立山法院刑庭庭长李月光（2019）；
◎	受害人：辛日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国保大队乔有刚，张义，诬告证人吴文喜，孙桂娟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桂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，刑庭庭长高泰，营口监狱，本溪监狱直属监区副大队长恶警田勇（2007）；
◎	受害人：邢丹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铁东区国保大队长薛若东，铁东区对炉派出所所长孙东放，教导员王绍刚，警察冀强，孔繁波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，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鞍山市铁东区监察院检察员公诉人高欣，秦萧，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刑庭庭长高泰，副庭长袁波，法官黄进，一审合议庭人民陪审员赵珍妮，朱芳瑶，一审书记员赵月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（第一看守所）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中级法院代理院长刘敬东，二审法官单亚东，二审审判员郭文伟，何建宇，二审书记员左诗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贾福军，政委徐敏（主管迫害法轮功），副监狱长姚彬 （狱政管理），政治处主任史迎春，王志（治） 610办公室主任，监狱心理咨询师李艳（雁），狱政科长富荣警号2105123，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教导员赵文雅警号2105061，副监区长陈硕警号2105241，分监区长胡杨警号2105565，分监区长孙春华，小队长李晗，魏警官，辽宁女子监狱监区医院参与迫害有付晓敏，王秀玉，杨帆，孙某，陪护包夹犯人李晓芳，鞍山市中级法院立案二庭徐飞（申诉主要办案人）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负责信访工作的刘子禄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姚喜双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，政治部主任沙首伟，辽宁省司法厅厅长，党组书记，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林志敏（兼）；
◎	受害人：徐静贤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对炉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（2000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教养院女直属队大队长齐华（2002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大队长康凯（2004）；
◎	受害人：徐可心，女，鞍山市灵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兴隆镇派出所，兴隆镇镇长叶斌，辽阳县政法委书记主任刘国广，副主任赵仪新，综治办主任刘宪安，维稳办主任叶斌，维稳办主任韩晓丽，辽阳县公安局（局长郑春晓，局长姜忠礼），辽阳县国保大队大队长房杰，副大队长潘金山，副大队长马振元，副大队长张宪武，辽阳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徐兆宾（徐照彬），辽阳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首山乡立开村治保主任赵波99年参与迫害，辽阳首山乡派出所恶警林长生参与迫害指证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市铁西区宁远派出所警员直接迫害人小亮开枪，沈阳市局，康平县公安局联合绑架，辽阳市公安局，辽阳市看守所，鞍山市公安局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何管教，鞍山市千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千山区法院，瓦房店监狱狱政二科三小队警察许巍，中队长吕长贵，管事犯人头姜勇刚，犯人王振，锦州监狱一监区管教队长张龙，中队长赵岩，分队长杨一飞，大值班犯人孟庆金； 
◎	受害人：许慧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派出所田拥军，陶渊（2016），鞍山市立山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教导员姜煜（2016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（201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局长沈民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（2016），双山派出所所长卢满海，副所长金德铮，顾恒（主要责任人）（2018），立山派出所所长高源，副所长田拥军，办案人王健，王力群（201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王建军(2018);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18）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矫雪峰，副书记国长青（2018）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景库，政委王明骥（2018）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刘兆阳，警长邓学新（2018），立山区维稳办主任李锡赫（2018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侦查监督科（批捕科）赵龙飞，公诉人谷悦，王治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，法官解东芳（2019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刑事一庭张代勇（2019）；
◎	受害人：许（徐）丽春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厂桥派出所(2000)，北京西城公安分局(2000)，台安新开河派出所(2000)，台安县政法委(2000)， 马三家劳教所(2001)，达牛派出所(2004)， 鞍山市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（2004），马三家劳教所(2004)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（2015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(2004)(2015)，辽宁省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(2015)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杜利刚，政委鲁志(2015)，鞍山市台安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吕云峰（2015），台安县县长陈守义，副县长郭显军（2015），台安县610办主任董忠涛（2015），台安县稳定办主任宋占山（2015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（第一看守所）（2023），台安县政府副县长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，高洪岩，督察长高峰（2023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，政委关克弘（2023），台安县国保大队队长张超（2023），台安县国保大队督导员陈大明（2023），新开河镇派出所所长刘兴飞，教导员高开立，副所长刘强，孙震林，警员常进，曹金安，办案警察关文威（2022）（2023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彤阳，王建军，孙成平（202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姜乃东（2023）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副检王祎，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马宝昌，公诉科科长张毅，检察官相石（2023），鞍山市立山法院院长李继军，副院长王铁杰，法官王艺涵（2023）；
◎	受害人：闫丽丽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站前派出所所长曹振宇，教导员于化龙，警员马廷志，范立为，丁姓警员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大商新玛特总店保卫科长陈力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庭庭长高泰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闫秀丽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共和派出所所长马牧，教导员张兆忠，副所长赵同刚，警员马志卿，张葳，刘国红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鞍山市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辽宁省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院长张振中，侦查监督科（批捕科）科长袁月，公诉科科长张禹，公诉人是刘梦和曹砾月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，副庭长主审法官史修岩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 
◎	受害人：杨清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县瓦窑派出所所长韩健，辽阳县政法委书记宿奎刚，辽阳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刘兴义，教导员苗振声，罗庆申，马三家教养院三大队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陈少敏，辽阳市政法委副书记 维稳办主任赵所科，辽阳市610办主任王宏，市610办副主任秦文海，辽阳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詹恒秋，辽阳县公安局刘纯岩局长；
◎	受害人：杨锁琳（林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第一看守所（1999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原教育科长后
任教导员张永利，原办公室主任后任直属女队大队长齐华，鞍山市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魏志安，副所长刘诗涛，干警吴纯松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市副书记，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铁西区分局局长金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三江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殿军，鞍山市铁西区法院院长张有敏，副庭长黄易男，辽宁女子监狱犯人头李秀兰；
◎	受害人：杨文强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海华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张颖，杨松，海城市行政拘留所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出入境管理科科长鲍德库，副科长苏苓，海城王石派出所大队长刘宝忠，教导员崔斌，鞍山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恶警汪洋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受害人：杨秀杰（洁）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公安局牛庄派出所所长连晓海，教导员杨忠唐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，高洪岩，杨松，海城市看守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维稳办主任申滨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市法院院长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杨志文，男，鞍山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大孤山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赵立军，田永革，王作刚，穆姓恶警（2001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的张国成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，鞍山市第一拘留所（2002）;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2），解放派出所吴京华，王太权，金军（2002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0）（2002），大孤山派出所白所长，警察田荣革，李庆敏，牟××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大孤山街道治保主任赵刚（2004）：大孤山镇副书记潘德泽（2004），大孤山镇司法组吴庆显（2004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队长康凯（2000-2004）；
◎	受害人：姚艾丽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友好派出所所长张大平，副所长刘国平，邱广谦，立山区友好派出所国保室（610办公室）特务万文胜，鞍山市立山分局局长张大旗，副局长蔡中利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，鞍山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姚元（文）东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，鞍山拘留所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，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赵同刚(共和派出所副所长)，王登科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胡立伟(兴盛派出所所长)，金京善，张孝义（兴盛派出所所长），马自清（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）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金军，铁西检察院检察官（邓哲，刘梦）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) 铁西法院法官史修岩，鞍山市政法委（书记梁冰，李勇，周维成），兴盛派出所办案警察刘诗平，鞍山市洗脑班(上石桥鞍山市爱心教育基地)，邪悟者白某，鞍山市火车站警察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易宝海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	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西柳派出所西柳派出所所长张雷，教导员徐宏，副所长佟海涛，警员恶警孟庆平，李忠志，海城国保大队队长徐世群，教导员李海华，高洪岩，杨松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维稳办主任申滨，海城拘留所所长朱某，教导员张颖，副所长曹洪军；
◎	受害人：雍方（芳）智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市长张杰辉，市委书记李英杰，副市长（主管政法委）刘桂香（女），市委副书记王阳，秘书长刘喜胜（2004），立山派出所所长王德夫，恶警高振宇，冯万一，关玉新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对炉派出所所长郭江平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，乔有刚，张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2）；
◎	受害人：雍芳（方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检察院（1999），对炉派出所所长郑永英（2004），铁东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赵立群（2004），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04），铁东区分局局长金成文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4）；
2012年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，综治办主任周维成，鞍山市公安局原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原书记于忠艳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吴刚壮，对炉派出所原所长郭江平，铁东区检察院原检察长王晋鲁，铁东区法院原院长李平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张振铎，单成繁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徐敏，原监狱长贾福军，矫治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十一监区； 
◎	受害人：于宝芳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监管大队关姓主任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教导员张兆忠，办案人常永春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
◎	受害人：于海英，女，鞍山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市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甘乃军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及反×教办公室张悦东，邯东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，鞍山市政法委王建军，鞍山市岫岩看守所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副检李志刚，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马宝昌，公诉科科长张毅，公诉人陈妍，王蕊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刑庭庭长法官李月光，主审法官王铁杰；
◎	受害人：于文泽（哲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区深南派出所（1999），举报人保安殷利伟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新兴派出所陈海峰，于化龙，王 涛，李玉广（2014），新兴派出所副所长李宁和（满）鑫（2014），登记审批人王松楠（201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7）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(2017); 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，教导员张军（2017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7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子所长赵洪波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薛若东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孟祥林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员李霓和高欣（2017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刑庭庭长，副院长审判长高泰，陪审员张晓复，徐德辉书记员刘鹏（2017）；
◎	受害人：于影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2013年遭受的迫害：长甸派出所办案人赵宇，所长武明，王瑞教导员，高源副所长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。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，铁东区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马克尧；
2017年遭受的迫害：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姚喜双，政委孙国建，副局长周春山，辽宁省女子监狱监狱长贾福军，政委徐敏，狱政科长富荣，十二监区监区长郭晓瑞，副监区长陈硕，队长胡杨，教导员赵文雅，辽宁省鞍山市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副市长，公安局局长李超，副局长徐启滨，国保大队长康凯，教导员张军，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派出所所长杨振宇，副所长徐家林（办案人），教导员董庆贤，警察朱兴业（办案人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（原任），公诉科高欣，王丽达（公诉人）：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副院长朱安，刑庭庭长高泰，法官颜容，黄进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王立安，副院长雒荣广，法官侯新刚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
◎	受害人：于志强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政经保大队的李海华，杨松（2002），鞍山市铁西繁荣派出所（2003）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（2003），海城看守所（2003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法检察长王红日（2003），营口监狱入监队（2004），盘锦监狱“新生五大队”张队长（2004）；
◎	受害人：遇洪革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钢都公安分局政保科，钢都公安分局刑侦处，鞍山公安局长（主谋迫害法轮功）马胜华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（主谋迫害法轮功）：康凯，王剑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袁忠宇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府右街派出所（1999），北京西城区看守所解所长警号：023773，政委警号：023875（1999），北京建信宾馆（1999）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（戒毒所）（1999），鞍山市第二看守所（刑事看守所）（1999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2000），千山区旧堡街派出所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一处康凯，王剑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1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；
◎	受害人：臧玉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清原大沙沟看守所（1999），北陶派出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拘留所（2001），共和派出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派出所恶警白福溪（2004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政保科王乐夫（2004）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康凯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月明山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管教赵洪波，王玉琛（2004）；
◎	受害人：臧玉云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清原大沙沟看守所（1999），抚顺教养院（1999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0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政保科王乐夫（2004）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4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派出所恶警白福溪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康凯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月明山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管教赵洪波，王玉琛（2004），沈阳马三家劳教所（2004），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检察院（2005），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（2005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05）； 
◎	受害人：张宝忱，男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新开河派出所，台安县看守所，鞍山月明山教养院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台安县副书记刘彦明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台安县公安局书记（局长）姚元震，公安局副局长鲁智，公安局副局长谭桂新，台安县保安大队长王焕平，台安县610董忠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张春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610查凤志，海城市看守所，海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市法院，辽宁女子监狱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，海城市西柳镇分局局长王宝石，主管迫害法轮功孟庆平，恶警：王宝海 田汝威 李忠志警号—304945，海城市西柳镇东柳村恶党书记王家栋（恶报死亡），东柳大队保安队员: 孟良，举报者丁广衡，海城市西柳镇政府的李岩，西柳镇党委副书记李松；
◎	受害人：张德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劳教院（2000），海城站前派出所（2002），海城市“610”刘铃（2002），海城市看守所狱警罗晓鹏（2002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03），海城法院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王鹏，李伟（2003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女）（2003），鞍山市胡晓华书记，张杰辉市长（2003），瓦房店监狱二科监区侯科长（2003），瓦房店监狱二科监区犯人王涛，赵仲波，张楠，王震（2004），二科监区狱警吕传贵（2003），沈阳监狱城一监狱六监区管教队长徐国良，第一监狱监狱长牟家立，副监狱长陈光，狱政处长史英，管教狱长郑君（2007），沈阳监狱城一监狱六监区犯人王福（2007），直接实施迫害狱警六人：2012年4月份时的管教监狱长，2012年时狱侦二科长徐哲，一监狱六监区管教大队长金鑫，六监一姓陈的小分队长，六监区教导员（2012年4月间），陈威，直接实施迫害参与服刑的犯人高强与2012年4月间六监区的大组长（其人不详） “诈骗罪”入监，捕前沈阳太街做电子生意，海城南台派出所所长杨森，教导员原庆广（2016），办案人曲云路，负责人吴开盛（2016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（2016），海城市政法委书记李淑玲，副书记王秀昌，综治办主任吴政，维稳办主任徐世群（201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鞍山“610”头目谢荣芳（2016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6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公诉人李军辉（2016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审判长何国利，审判员蔡洪玲，陪审员曲艳娜，书记员马小晴（2016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院长王立安，刑一庭庭长张代勇，二审主审法官单亚东，审判员郭文伟，代理审判员何健宇，书记员左诗玉，负责申诉案件的法官王宇明（2016），辽宁省沈阳市康家山监狱三监区（2016），南台司法所史春风（2020），南台镇政府政法委李小莲（2020），前五道村政府（郑玉霞）（2020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光亚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灵山派出所姚殿红，曹宏纯（2000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警察王艺（海）涵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（2000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0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0），单位鞍山市一工集团（2000），辽阳县公安局（2000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审判长邓育维，审判员侯新刚，审判员刘文娜，书记员李鹏，辽宁省瓦房店监狱（2002），大连南关岭监狱大队长刘海军（2008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光媛（园）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	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灵山派出所片警小尹（2001）,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（2001）,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,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,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1）,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恶警贾迎春，重刑犯人侯绪红，张文艳（2002）,辽宁省女子监狱四监区（2005年末），2017年遭受的迫害：何海滨（举报人）边国忠（举报人），深北派出所（所长王晓峰，副所长肇振久，副所长李兴歌，副所长王继业，办案人：民警王辉，周吉哲，马跃霞），鞍山市女子第一看守所，鞍山立山区检察院公诉科科员张毅，代理检察员赵伟杰，鞍山立山区法院法官李月光，人民陪审员：陈晨，祝丽，书记员赵爽，辽宁女子监狱第一监区科长马秀艳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维稳办张亚坤，反邪教(王俊哲，王飞鹏，郝艳国)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邓育维；
◎	受害人：张文霞，女，大法弟子申海龙的妻子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分局宁远治安派出所的所长蔡立元，副所长胡立军（直接领人参与绑架），教导员董庆闲(2016)，鞍山市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姚伟(2016)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6），维稳办张亚坤（2016），反 邪教（610办公室主任在此部门）王俊哲，王飞鹏，郝艳国（2016），鞍山市610办公室主任谢永峰（2016），鞍山市副市长，党委书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（2016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姚伟（2016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广洪（宏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王姓恶警队长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1）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局长陈忠一，孙福庚，胡智育（200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（2003），鞍山第二看守所（2003），鞍山铁西检察院（2003），鞍山市铁西法院（2003），营口监狱（2003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广玲，女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齐大山派出所（2005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5）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5）（2008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5）（2008），齐大山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宏(李长红)音，恶警靳恩国，高海东，刘明刚，徐同喜，蔡永刚（2008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(2008)； 
◎	受害人：张桂云，女，黑龙江省流离失所居住在鞍山的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西区共和派出所副所长赵同刚，马志卿，张葳，吴岩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王建军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支队领导王文顺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郭继红，副所长：王一溥，曾群，管教王宏，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检察委员会马宝昌，侦查监督科科长姜昕，赵龙飞，公诉科科长张毅，公诉人王蕊，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，副院长王铁杰，法官刘音； 
◎	受害人：张家安，男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1999）（2000年末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0），沈阳站前原路派出所（2003），沈阳和平区第二看守所（2003），沈阳大北监狱监管医院（2003），沈阳市张士教养院院长程殿坤（2003），曾任沈阳市张士教养院管理科副科长史凤友，男，五十岁，警号：2114034（2003）， 感王镇公安分局恶警姜学军，车箭等（2005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（2005），感王镇派出所所长林春雷，教导员张海清，副所王辉，赵琪，警察夏兴宾（小名三宾子），代天余，车箭（2014），西柳派出所所长金凯，副所长田汝威（主抓迫害），教导员徐生彪，副所长尤立民，副所长周杰（2014），他山村书记徐允兴（2014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（2014），鞍山政法委书记梁冰，副书记李勇（2014），海城南台看守所（2014），感王镇书记徐福洲，感王镇长王维（2014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4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（2014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4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刘富民（2014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一庭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（2015），本溪火龙寨监狱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家春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感王镇派出所所长林春雷，教导员张海清，副所王辉，赵琪，警察夏兴宾（小名三宾子），代天余，车箭（2014），西柳派出所所长金凯，副所长田汝威（主抓迫害），教导员徐生彪，副所长尤立民，副所长周杰（2014），他山村书记徐允兴（2014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康凯（2014），鞍山政法委书记梁冰，副书记李勇（2014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4），感王镇书记徐福洲（2014），感王镇长王维（2014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4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（2014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4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刘富民（2014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一庭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（2015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5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6.21办公室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市公安局一处：王剑，康凯，孙爱国，李响，陈松，富刚，郭伟，鲁壮，鞍山市千山区旧堡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唐民忠，警号：301786，许文革，一所女管教王玉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领导赵乃金，马胜华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文有，公安监管支队支队长：刘素芝（音），鞍山市千山区检察院，鞍山市千山区法院；
◎	受害人：张连云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钢铁东医院保卫科及退休办（1999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深南派出所邵所长，恶警金成武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1），街道办事处赵静东（街道书记），万明英（街道主任）（2001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丁威（2001），马三家集中营（2003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美华，女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齐华：（原是办公室主任后任女队大队长）（2003），东关派出所（2009），海城看守所（2009），海城国保大队（2009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9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（2009），海城国保大队长徐世群，高洪岩，杨松（2009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9）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申滨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乃君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2017年遭受的迫害：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兴盛派出所所长张孝义，教导员安新，副所长赵政国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巴群，鞍山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教导员谭媛元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；
2019年遭受的迫害：鞍山市立山区沙河派出所（原工业派出所）责任人副所长曲大鹏，党荣甲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，兴盛派出所警察唐永佳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鞍山市立山区检察官赵燕，鞍山市立山区法官侯丽娟； 
◎	受害人：张鹏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首山派出所李金宝，李真春，辽阳县公安局政保科苗科长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李鹰，辽阳县政法委主任吴栋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吴春玉，公安局政保大队队长严宏伟，辽阳首山看守所孙姓恶警，辽阳县检察院，辽阳县法院院长宋太斌，营口监狱，沈阳东陵监狱，沈阳大北第四监狱，沈阳监狱城第二监狱内创五监区管教大队长孟庆刚；
◎	受害人：张芹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岫岩县大营子镇派出所警察所长张建华，王立德，高殿敏，韩明辉（2008）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（2008），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（2008），岫岩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江岫生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8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（2008）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（2008），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法院领导熊再峰，朱长祥，政治处付玉忱，监察室王庆明，刑事庭吕广权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8），岫岩县大营镇派出所所长关德雨（2013），岫岩县大营子镇政法委隋大军（2013）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（201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3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泉（全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张国成，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赵立军，田永革，王作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，大孤山镇街道主任徐福荣，司法助理赵刚，大孤山原矿党委书记的王振江，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子镇康宁（精神病）医院（2005），大孤山矿工会主席李洪亮（2006），大孤山矿长张平(2006)； 
◎	受害人：张荣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启滨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铁东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（原任，被双规），国保大队薛若东，铁东区山南派出所所长欧阳欣，副所长高源，教导员贺俭，办案人吴鹏，李亚峰（直接责任人），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公诉人高欣，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刑庭庭长高泰，法官颜容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张淑芬（张素芬）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），鞍山市立山区派出所恶警白福溪（2004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政保科王乐夫（2004），鞍山市“610”办公室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月明山第一看守所所长李树山，管教赵洪波，王玉琛（200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康凯（2004），齐大山派出所所长张中懿，副所长李文宏，片警靳恩国，高海东，蔡永刚，刘明刚，徐同喜，王海田（2009），举报人：鞍山市千山区胡家庙村村长樊洪义（2009），鞍山市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局长姚元震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9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9），千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徐忠刚（2009），千山区法院院长张荣文，副院长张春旭，王艳荣，韩宇晨，于德强（2009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所长赵洪波，管教王玉琛（2009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淑（素）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千山区齐大山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宏，恶警靳恩国，高海东，刘明刚，徐同喜，蔡永刚（2008）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(2008)， 鞍山市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局长姚元震（2008）， 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2008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8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08），齐大山派出所所长张中懿，副所长李文宏，片警靳恩国，高海东，蔡永刚，刘明刚，徐同喜，王海田（2009），举报人：鞍山市千山区胡家庙村村长樊洪义（2009），鞍山市千山区政法委书记曾宪明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局长姚元震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政保科科长张成国（200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9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9），千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徐忠刚（2009），千山区法院院长张荣文，副院长张春旭，王艳荣，韩宇晨，于德强（2009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所长赵洪波，管教王玉琛（2009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素华，女，鞍山市大孤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赵立军，田永革，王作刚，穆姓恶警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，千山分局政保科的张国成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2），解放派出所吴京华，王太权，金军（2002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素立（丽）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北京看守所（1999），湖南派出所（1999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1999），鞍山一处康凯（1999），湖南街道办事处人员（2000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；
2015年遭受的迫害：辽宁省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启滨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铁东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国保大队薛若东，铁东区山南派出所所长欧阳欣，副所长高源，教导员贺俭，办案人吴鹏，李亚峰（直接责任人），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公诉人高欣，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刑庭庭长高泰，法官颜容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张维华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何海滨（举报人），边国忠（举报人），深北派出所（所长王晓峰，副所长肇振久，副所长李兴歌，副所长王继业，办案人：民警王辉，周吉哲，马跃霞），鞍山市女子第一看守所所长郭继红，鞍山立山区检察院公诉科科员张毅，代理检察员赵伟杰，鞍山立山区法院法官李月光，人民陪审员，陈晨，祝丽，书记员赵爽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维稳办张亚坤，反邪教(王俊哲，王飞鹏，郝艳国)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邓育维，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（集训矫治监区）:狱警队长孙中华，犯人：张睿，李艳，辽宁女子监狱五监区狱警队长任艳姣；
◎	受害人：张文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立山区分局立山治安派出所副所长王守飞，田拥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“610”办主任谢荣芳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，维稳办张亚坤，反邪教(王俊哲，王飞鹏，郝艳国)，立山区政法委书记贾海军，立山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赵立军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；
◎	受害人：张显浩（皓）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2008年遭受的迫害：岫岩县牧牛乡派出所，岫岩公安局政保科，岫岩县公安局警察（张伟，于龙杰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，岫岩县检察院（检察员：张成仕，付文双，书记员：蔡爱丽），岫岩县法院（法院刑事法庭庭长吕广权，尹姓庭长，书记员：赵楠楠，赵丹，陪审员（谷云鹏，周敬涛），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，台安县县委书杨德显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贾继东，公安局副局长朱仁芝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政法委副书记宋占山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副书记，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2021年遭受的迫害：石庙子镇乡党委书记刘仁海，石庙子镇人大主席王宇文，石庙子镇政法委书记蔡广东，石庙子镇派出所所长（正）单星明，石庙子镇派出所所长（副）姚远，信访：王美娜，李海成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刘占山，副书记刘国利，孙成平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；
◎	受害人：张显威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石庙子镇乡党委书记刘仁海，石庙子镇人大主席王宇文，石庙子镇政法委书记蔡广东，石庙子镇派出所所长（正）单星明，石庙子镇派出所所长（副）姚远，信访：王美娜，李海成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刘占山，副书记刘国利，孙成平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；
◎	受害人：张香芬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天柱养老院老板姜平（举报人），鞍山市东长甸派出所所长郑永英，副所长高源（主要负责人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高管教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，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勇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事庭庭长高泰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张小权（张晓全）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副局长王义，鞍山市铁东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恶警张义，乔有刚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市政法委副书记周维成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启滨，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郭军，铁东政法委副书记马克尧；
◎	受害人：张晓芳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（200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区分局旧堡派出所所长田庆伟，教导员张志学，探长高朋杰，民警王世杰(2008)， 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市副书记，维稳办主任申滨（2008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08）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(2008)，鞍山市东长甸派出所所长郑永英，副所长高源（2011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(2011)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(2011)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(2011)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1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晓敏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站前派出所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2），鞍山市月明山看守所（2002），沈阳马三家教养院（2002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秀荣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院长孙凤武，院长张超英，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，女二所副所长王乃民，政法委书记袁传军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张旭，女，鞍山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 “610” 主任谢永峰（2013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（2013），维稳办周维成（201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3）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范连宝（2013），沈阳公安 “1018”专案组：杜群，王少威，许宏，邸明柱，邓绪发，王家旭，金琦，吴晓峰，张宏基，郭东升，高源（2013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13），铁西区国保大队长王登科（2013），鞍山铁西公安分局参与警察：共和派出所副所长赵同刚，许飞，张威，白国耀，陈铭，兴盛派出所所长胡立伟，办案警察刘诗平（2013），金京善，兴盛派出所所长张孝义（2013），共和派出所办案民警马自清，孙蕾，张月东，刘克鸣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（2013），铁西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检察官邓哲，刘梦（2013），铁西区法院(院长李君，张有敏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闫露露，刑事审判庭庭长关铁华，铁西法院法官佟守辉（2014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3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景春，二审法官何建宇（2014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（2014），沈阳市苏家屯公安局局长关强（2020），苏家屯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智庭，教导员刘兴德，副大队长金志波，副大队长宋正和，国保警察：甘乃军，曹鹏，王中洋，王伟志，唐晓磊，韩？勋，王X宇（2020），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王春阳（2020），警察范伯超，王哲龙（2020）沈阳市苏家屯区刑警大队大队长付克钢（2020），鞍山市国保警察张悦东(2020)，沈阳市法制学校的杨娜，陈杰，刘文英（2020），沈阳市苏家屯区国保警察教导员韩平，辅警赵凡瑞（2020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（2020），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王建军（2020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姚国民（202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姜乃东（2024）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官王家弘，检察官王蕊（2024），鞍山市立山法院院长王迪，副院刘世祥，行政庭庭长刘音，政治部主任闵莹，执行局局长王海，主审法官王艺涵（2024），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（2024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雅（亚）琴（芹），女，鞍山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市国保大队（2002-2004），马三家子教养院（2002-2004），海城北关派出所警察吴刚（2006），海城拘留所（2006）（2007），610负责人李海华，祖国庆教导员，张颖副大队长，打手李刚（2007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马胜华，政委崔成瑞（2007）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（2007），海城市法院法院院长张忠月（2007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（2009），南台派出所所长杨森，教导员袁庆广，副所长王兴科，吴开胜（2014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副队高洪岩，杨松（2014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（2014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（2014），海城市检察院刘富民（2014），海城市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刑一庭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（2014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艳菊，女，盘山县大荒乡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牧牛乡派出所，岫岩公安局政保科，岫岩县公安局警察（张伟，于龙杰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，岫岩县检察院（检察员：张成仕，付文双，书记员：蔡爱丽），岫岩县法院（法院刑事法庭庭长吕广权，尹姓庭长，书记员：赵楠楠，赵丹，陪审员（谷云鹏，周敬涛），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，台安县县委书杨德显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贾继东，公安局副局长朱仁芝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政法委副书记宋占山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，鞍山市副书记，维稳办主任申滨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；
◎	受害人：张艳平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南街派出所长田荣艳，警察田荣武，秦光远（1999），警察张铁，王建平和一个孙姓警察（2008），台安县610头目董忠涛（2008），台安县县委书杨德显（2008），台安县公安局局长贾继东，公安局副局长朱仁芝（2008），台安县政法委书记郭显军，政法委副书记宋占山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8）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郝刚（2008），鞍山市副书记，维稳办主任申滨（2008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8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永宝，男，外地长期居住在鞍山市的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大队长房杰，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局长邱金，辽阳市政法委书记陈强，辽阳县首山看守所，辽阳县首山镇派出所（所长邢臻岳，片警魏哲），辽阳县法院（院长于静波，院长夏玉泉，审判长刘永生，审判员高晓光，陪审员边玲，代书记员赵秀兰，白莹），辽阳县检察院（科长孙虹君，公诉人王皓，王丹彤），鞍山市高新区七岭子派出所（所长张敬和，教导员李庆敏，副所长蔡永刚，警察张维宏），辽阳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（邹国江，孙凯），辽阳县公安局局长郑春晓，辽阳县国保大队（汪福强，高泰峰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玉凤，女，鞍山市海城市西柳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西柳公安分局局长赵海，教导员马兴安，警察孟庆平，西柳街道办事处书记霍健 ，主任李庆权，副书记周景辉，海城市看守所所长尤晶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政委刘强，副局长李富申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顾凯，海城市政法委书记李淑玲，副书记王秀昌，综治办主任吴政，维稳办主任徐世群，海城市检察院，海城市法院审判长何国立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；
◎	受害人：张玉晗，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感王镇派出所所长王保实，李忠武，刘志等恶警，鞍山教养院洗脑班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，鞍山市政法委副书记查凤志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；
◎	受害人：张玉兰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石庙子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哨子河派出所所长关刚（2009），鞍山市岫岩县政法委张岩，副书记刘凤科（2009），县维护稳定办公室主任梁丹妮（2009），岫岩县公安局政委栾卫国（2009），岫岩县拘留所（2009），岫岩县县委书记王守卫，副书记关崇新，县长邓延发（200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9）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09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运坤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铁东区公安分局解放派出所所长责任人萧炎星，办案人刘许亮，教导员白春伟，副所长王政飞，王成军（201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4），鞍山“610”主任谢荣芳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14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政委杨飞川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国保大队大队长薛若东（2014），鞍山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公诉科科长高欣（2014），鞍山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刑庭庭长高泰，主审法官李广志（2014），鞍山中级法院院长宋景春，二审法官郭文伟（2014），辽宁女子监狱（2014），立山区曙光派出所办案警察汪子航（2022），举报人李树宏（2022），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晓明，原书记于耀（2022），立山区公安分局局长王丛杉（2022），立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马宝昌，公诉科科长张毅，检察官相石，检察官助理梁佳天（2022），立山区法院院长李继军，法官王铁杰（2022），鞍山市政法委负责人王建军（2022），辽宁女子监狱（2022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玉芳，女，鞍山市台安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台安县610头子董忠涛（1999-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-2001），北京前门派出所（2000），北京看守所（2000），马三家教养院（2000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洗脑班（2001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1999-2001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1999-2001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振伟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公安局副局长（主抓法轮功）王秀昌（2002-），鞍山610查凤志（2002-），海城看守所（2004），验军派出所（2004），海城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（2003-），海城政经保大队长张恩慧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刘太威，张颖（2003），海城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（2003），海城市610主任李海华（2003-），鞍山劳动教养院（2003）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张永利（原教育科长后任教导员），（2005）（2006）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海城开发区派出所片警王忠威（2006）；
◎	受害人：张振宣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政法委书记，海城国保大队长杨殿利，教导员李海华，副队长高洪岩，赵海，吴开胜，范荣伟，杨松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李富申，海城市看守所大队长张恩惠，教导员杨绍锐，海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红日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，庭长郭奎，副庭长何国利，本溪火龙寨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张执臣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分局政保科的张国成，鞍山市大孤山派出所所长于成群，鞍山市第三拘留所（戒毒所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；
◎	受害人：赵俊芳，女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海城铁西开发区派出所（所长胡涛，教导员徐玉学）（2003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，副局长王秀昌（2003）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（2003），海城政法委书记张岸松（2003），海城市政经保大队（大队长张恩慧，教导员祖国庆）（2003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3），海城市检察院（公诉人邹进与詹国华）（2004），海城市法院（审判长赵广源，审判员刘国庆与刘忠国，书记员姜浩）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(2003)，鞍山公安局长马胜华(2003)，鞍山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赵乃金，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福金(2003)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(2003)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(2003)，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包夹犯人张迎春，王秀兰（2004），西柳分局局长赵海，教导员马兴安，警察孟庆平，田汝威（2015），鞍山女子看守所狱警于陪迟（2015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副局长李富申（2015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长顾凯，警察程某（2015），海城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（2015），海城法院院长曹允志（2015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四监区监区长张延彤，科长张璐璐，一队长杨一，张慧明，包夹犯人宋秋华，栾青春（2016），四监区四小队队长李文博，包夹犯人张月波，王翠平，犯人蒋芳，刘辉杰，曹丽，魏园园，李娜（2017），四监区监区长张延彤（2017），四监区三小队队长赵笑红，犯人曲军，翟佳佳（2017），四监区监区长汤燕（2019），海城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付长涛和郭立伟，曲静（2018）；
◎	受害人：赵明珍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朝阳镇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朝阳镇党委书记杨贵学，朝阳镇副书记，镇长宿晓升，李晓东，岫岩县国保大队大队长闫新利，于龙杰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鞍山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管教王玉琛； 
◎	受害人：赵素娟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公安局牧乡派出所，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吴刚壮，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，政法委副书记刘凤科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岫岩县国保大队张伟，于龙杰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富民，检察员张成仕，付文双，书记员蔡爱丽，岫岩县法院审判长吕广权，陪审员谷云鹏，周敬涛，书记员赵楠楠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赵廷杲，男，营口市鲅鱼圈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 海城市国保（大队长顾凯，副大队长程奎光），维稳办主任徐世群，综治办主任吴政，海城政法委书记李淑玲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崔京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鞍山市副市长，市公安局局长李超，海城南台二道河看守所（所长尤晶玉，教导员赵奇远），海城检察院（检察长刘富民，公诉二办案人赵野，万明东），海城法院（院长曹允志，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毕晓伟，副庭长何国利（办案法官），副庭长郑丽萍，审判员蔡洪玲，审判员刘世平，助审员李强，助审员刘相君，书记员曲艳娜），沈阳新入监犯监狱，大连监狱6监区3分监区；
◎	受害人：赵永华，男，鞍山市岫岩县苏子沟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苏子沟镇党委副书记王生钧（2000），苏子沟镇派出所恶警刘云志，肖朋，关××，徐××（2000），苏子沟镇派出所所长王晓东，恶警王××，刘云志，司机邵××（2001），岫岩县看守所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1），鞍山市劳动教养院（2003）（2007），岫岩县苏子沟镇黄旗沟村松树沟队会计李宝春（2007），岫岩县黄旗沟西卜子村书记李振东（2007），岫岩县黄旗沟西卜子队队长杨希成（2007），岫岩县黄旗沟西卜子大夫黄喜东（2007），红旗营子乡派出所（2009），红旗营子乡党委书记盛刚（2009），副书记曲直，于世敏，汪东（2009），岫岩县国保大队大队长闫新利（2009），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关德友（2009），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刘锦（2009），巡警大队大队长卢伟（2009），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，副书记刘凤科，陈立平，梁丹妮，程超（2009），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（2009），岫岩县检察院办案人关某（2017），岫岩县委政法委武继军（2017），岫岩县维稳办主任唐鹏，副书记程超，宋立楠（2017），岫岩县维护稳定办公室林海（2017），岫岩县政委杨玉忠（2017），岫岩县司法局局长蔡爱军（2017）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（2017），岫岩县法院院长钱雷（2017）； 
◎	受害人：赵玉博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铁东区山南派出所所长孙瑞，副所长李昊远（办案人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姜乃东，岫岩看守所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彤阳，王建军，鞍山市铁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秦晓男，鞍山市立山检察院检察长王家弘，副检王祎，检察官相石，立山区法院副院长，审判长王铁杰，鞍山市中级法院法官蔡静，大连南关岭监狱，大连市监狱书记兼监狱长腾长生，政委罗德宝，狱政科长李连宽，狱政科副科长黄立成，政治处主任王洪良，四监区长王晓明，教导员武磊磊，副监区长佟雷，裴凯，四监区狱警：闫文忠 ，李文全， 岳成功， 邓浩 ，王福才；
◎	受害人：赵玉兰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书记，主任李德平（市长助理）,副主任张海宽，李克勤，周禹，张涛,高新区派出所所长李海洋，副所长田刚，警长王志光，鞍山站前派出所所长张文佳，副所长郝骊，干警宋迎春，吕晓东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，鞍山市市公安局一处：孙爱国，康凯，李响，陈松，富刚，郭伟，鲁壮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副局长刘贵涛，马胜华，陈三江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610办主任申滨,副书记周维成，610办副主任孙虹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郑国栋，男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"610"办公室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，副局长徐启滨，丁威，姚伟，陈三江,鞍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局长马永乐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于忠艳，铁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刚壮，铁东区国保大队薛若东，高新区公安分局七岭子派出所警察蔡永刚，吴宝威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公诉科科长高欣，公诉人闵楠，秦萧,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秦政，铁东区法院刑庭庭长高泰，法官颜容，陪审员：朱芳瑶，赵珍妮，沈阳第一监狱监狱长王滨；
◎	受害人：郑淑兰，女，鞍山市岫岩县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政法委书记武继军，岫岩县维稳办主任唐鹏，法制办主任徐丽，岫岩县公安局政委杨玉忠，邪党委副书记刘洋，岫岩县司法局局长蔡爱军，石庙子镇邪党委书记孙鹏，石庙子镇邪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刘仁海，石庙子镇邪党委副书记黄洋，药山镇邪党委书记李声鼎，药山镇邪党副书记王庆伟，药山镇副镇长杨森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支队领导王文顺，女看守所所长郭继红，副所长王一溥，曾群，岫岩县检察院检察长冯斌，岫岩县法院院长钱雷，辽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郑伟，男，鞍山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军分区原政委董成（99-2005），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，办公室主任齐华（2000），鞍山预备役通信团（2005），军转安置办主任李颜华（2005），
鞍山市站前派出所办案人姚远，冯志超（2012），站前派出所所长曹振宇，教导员于化龙，副所长刘洪涛，副所长陈昊，副所长王继刚，法制员李玉广，警长崔华中，警长陈亚伟（2012），举报人：鞍山市金龙大厦保安部黄宇，写字间客户经理李博（2012），鞍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市综治办主任李勇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郑永英（2012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康凯（2012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公诉人孙丽艳，闽南（2013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庭庭长高泰，主审法官徐金平，人民陪审员周秀华，张颖，书记员刘丹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（2012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景春，二审审判长单亚东，审判员廖晓艳，代理审判员郭文伟，书记员佐诗玉，沈北新区尹家乡康家山监狱（2012）；
◎	受害人：周改清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辽宁省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，鞍山市“610办公室”主任谢荣芳，鞍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支队长康凯，鞍山市铁西区政法委书记刘世博，铁西公安分局局长蔡中利，国保大队大队长王登科，国保大队警察柴兴慧，铁西区永乐派出所所长范金伟，副所长田立名，刘伟，治安员常永春，铁西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中，公诉科科长袁月，张禹（原任），公诉人刘梦，铁西区法院院长李君，副院长温强，刑庭庭长关铁华，法官佟守辉，鞍山市女子看守所所长赵洪波，辽宁女子监狱二监区（老残队）；
◎	受害人：周会（惠）胜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感王镇派出所所长祭伟，教导员张世海，直接参与绑架的恶警陈立涛，代天余（2005），海城拘留所所长孔庆洋，拘留所教导员姜基林（2005），鞍山月明山监所大队长祖国明，教导员王军余（2005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李海华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张颖（2007），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管理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管教大队长赵庆顺（2005），鞍山教养院五大队管教平波（2005），海城市感王派出所恶警代天余（2006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5）；
◎	受害人：周慧敏，女，鞍山市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），鞍山公安局长局长赵乃金（2001），鞍山犯罪机构“6.10”办公室：查凤志，张春泽（2001），鞍山公安一处：康凯，王剑（2001），马三家一大队一分队恶警分队长薜风（2002）， 鞍山市立山区灵山派出所办案人崔永全，邱副所长（2007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7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7），鞍山市第一看守所管教赵洪波，王玉琛（2007），马三家劳教所迫害直接责任人：恶警大队长张君，副大队长张环，教导员张卓慧，恶警张秀荣，恶警黄海艳（2007）；
◎	受害人：周继开，男，鞍山市海城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劳动教养院院长许宝山，政委张振阳，教育科科长张永利（1999），感王镇曹维太（2000），石桥村书记孙立威（2000），感王镇派出所恶警李忠武，代天余（2000），海城市拘留所（2000），感王镇派出所代天余（2001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赵乃金（1999年-2001年），海城公安局局长丁炳刚，副局长（主抓法轮功）王秀昌（2000-2004），感王镇派出所李忠武，刘志等恶警（2001秋），鞍山教养院洗脑班（2001秋），感王镇派出所所长王保实（2003年提升为西柳镇分局局长），李忠武（2001冬），海城市拘留所所长范威（女），教导员于景涛，大队长刘志英（2001冬），感王镇派出所姜学军，李忠武（2002），海城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岸松，海城市610办公室主任李海华后任政经保大队大队长2008年担任海城国保大队指导（2000-2008），海城市局政经保大队长张恩慧，教导员祖国庆，副大队长张颖（200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王玉琴（2001-2003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4-2008），感王镇镇长张政伟（2005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（2004年-2008年6月），海城市公安局局长杨玉川，副局长赵世权（2008），海城市国保大队大队长徐世群（2008），海城市看守所（2008）； 
◎	受害人：周萍（平），女，鞍山市铁东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沈阳马三家劳教恶警刘存杰，杨魁丽（2007），解放路派出所（2009），鞍山市看守所（2009），沈阳马三家劳教恶警张磊，方叶红，张秀荣，周晓光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朱长胜（2009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09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（2009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09）；
◎	受害人：朱作海，男，鞍山市铁东区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立山派出所办案人代立江（2004年），沙河派出所王练（2004年），鞍山市第三看守所（2004年）， 鞍山市铁东区湖南派出所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晋鲁，公诉科科长高欣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法院院长李平，刑庭庭长高泰，一审法官徐金平（2014），鞍山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郭文伟（2014）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梁冰（201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杨力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区政法委书记杨永林（2014），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局长吴刚壮（2014），鞍山市铁东分局国保大队长薛若东（2014）；
◎	受害人：祝小婷（祝晓婷），女，法轮功学员刘宗雪外甥女，未修炼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千山区大屯派出所所长范勇，办案人金英，副所长吴卫科，副所长刘庆波，辽宁省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郭继红，鞍山千山检察院批捕科科员何家林，控申科科长葛树亭，鞍山千山法院院长张荣文，主审法官陈亮，鞍山市千山区任区委书记周绕，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政委于铁成，副局长张皓，政治处主任曲智慧，纪委书记蔡昌辉，鞍山市千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刚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李勇，周维成，610办主任谢永峰（化名谢荣芳），辽宁省女子监狱；
◎	受害人：庄世友夫妇，鞍山市岫岩县朝阳乡法轮功学员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岫岩县政法委书记张岩，副书记刘凤科，鞍山市岫岩县公安局长张大旗，政委贾继东，
政保大队大队长李继沛，岫岩县看守所，鞍山教养院劳动教养院副院长陈成军，直属大队教导员刘忠和，直属大队管教副大队长赵应顺，分队长平波，鞍山市政法委书记赵乃金，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朱文杰，鞍山市国保大队长康凯；
◎	受害人： 鞍山市学生及家长
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：鞍山市第二中学校长金秀华，二中学书记相美玉，鞍山市千山华育小学大队辅导员蒋祖鑫，鞍山市钢都小学校长佟文茹，钢都小学党委书记史爱萍，鞍山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裴勇平，鞍山市第九中学校长姜静，九中党委书记潘红旗，九中学政教处主任赵平，政教处副主任曹雷，鞍山市铁西区大西街小学刘姝婷，刘兴艳，鞍山市第四十八中学校长孙玉明，书记范秀红，教学副校长：范禹，颜彤，李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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